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一○年  第二期 

 

 

2 

 

 

 

法規 
 

 

 

 

 

政令 
 

 

 

 

 

 

 

 

 

 

 

 

 

 

 

 

 

★修正「新竹縣體育場各場地使用管理辦法」第二條、第六條 ..................................... 4 

★訂定「新竹縣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案件舉發及獎勵辦法」 ....................................... 11 

★修正「新竹縣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需要協助幼兒辦法」 .............. 13 

★修正「新竹縣政府編制表」 ............................................................................................. 15 

 

 

財政處 

★檢送修正「新竹縣縣有房地短期出租作業要點」一份，並自即日起生效 .............. 17 

 

工務處 

★訂定「新竹縣道路橋梁維護管理作業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 ................................. 21 

 

農業處 

★有關「新竹縣農藥使用及農產品農藥殘留抽驗辦法第三條第三項情節輕微者裁

處基準」自即日停止適用 .................................................................................................. 26 

 

社會處 

★訂定「新竹縣政府公辦民營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招生及管理要點」，並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 26 

 

地政處 

★檢送「新竹縣土地所有權人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審查及執行要點」修正條

文、修正對照表各乙份，並自即日起施行 .................................................................... 32 

 

行政處 

★修正「新竹縣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設置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 ............................. 42 

 

主計處 

★修訂「新竹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預算執行節約措施」，並自即日生效 ................ 44  

目 錄 

2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一○年  第二期 

 

 

3 

 

 

 

公告 
 
 
 
 
 
 
 
 
 
 
 
 

★公告 109 年 12 月份「台灣當歸鴨」等 139 家商業設立登記事項 .............................. 49 

★公告 109 年 12 月份「鑫富發彩券行」等 125 家商業變更登記事項 .......................... 54 

★公告 109 年 12 月份「和誠企業社」等 97 家商業歇業登記事項 ................................ 63 

★為公開展覽「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新竹縣轄部分）（園區三、五路

地區）細部計畫（變更園區服務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特此公告周知 ...... 67 

★公告廢止新能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廠證記 ............................................................ 68 

★公告廢止台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廠證記 ............................................................ 69 

★公告廢止聖金企業社工廠證記 ......................................................................................... 70 

★為公告發布實施「變更竹北（縣治附近地區）細部計畫（修訂第二種商業區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特此公告周知 .................................................................. 71 

★為公開展覽「擴大及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新竹縣轄（寶山

鄉部分）（配合新竹科學園區（寶山用地）第 2 期擴建計畫）案」暨「擬定新

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新竹縣轄（寶山鄉部分）（配合新竹科學園區（寶山用

地）第 2 期擴建計畫）細部計畫案」，特此公告周知 .................................................. 72 

★公告本府委託「中華民國昇降設備安全檢查協會等 8 家檢查機構」執行本縣建

築物昇降設備暨機械停車設備之竣工檢查及定期安全檢查，並代為核發使用許

可證 ....................................................................................................................................... 73 

★茲公告評鑑委託辦理本縣 108 年度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單位事宜 ........................... 74 

★為辦理本縣 110 年度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公告委託辦理事宜 ............................... 75 

★公告展延指定精神醫療機構公告 1 份 ............................................................................. 76 

 

 

 

 

 

 

 

 

 

3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一○年  第二期 

 

 

4 

 

法規 

新竹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5 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字第 1095501607 號 

 

修正「新竹縣體育場各場地使用管理辦法」第二條、第六條。 

附修正「新竹縣體育場各場地使用管理辦法」第二條、第六條。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體育場各場地使用管理辦法第二條、第六條修正條文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各場地如下：  

一、田徑場。 

二、體育館。 

三、第二運動場。 

四、擲部練習場。 

五、簡易棒壘球場。 

六、竹東河濱公園棒壘球場。  

七、三民網球場。 

八、新竹縣竹北溜冰場。  

九、其他有關之運動場地。  

前項各場地包括場地區域、構造物、附屬設備(含器材)、所屬

停車空間。 

第 六 條 新竹縣體育場各場地使用收費基準表如附件。  

本辦法各場地如有委外經營或認養者，其使用管理依契約相關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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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票 不售票

體育活動

1.每日以門票收入總額之百分之十

為每日之場地使用費，上限一百萬

元。                                                 2.

平日未達二萬七千五百元以二萬七

千五百元計。

3.假日未達三萬三千元以三萬三千

元計。

1.平日每日二萬元

2.假日每日三萬元

職業運動(活動)

1.每日以門票收入總額之百分之十

為每日之場地使用費，上限一百萬

元。                                                 2.

平日未達三萬八千五百元以三萬八

千五百元計。

3.假日未達五萬五千元以五萬五千

元計。

1.平日每日二萬五千元

2.假日每日三萬五千元

其他活動

1.每日以門票收入總額之百分之十

為每日之場地使用費，上限一百萬

元。

2.平日未達六萬五千元以六萬五千

元計。

3.假日未達十一萬元以十一萬元

計。

1.平日每日五萬元

2.假日每日六萬元

2.水電費

4.聖火台

6.二樓平台廣場
1.保證金一萬五千元

2.水電費二百五十元/時

7.二樓環場走道
1.保證金一萬五千元

2.水電費二百五十元/時

8.停車場
1.保證金一萬五千元

2.水電費二百元/時

9.室內跑道
1.保證金四千元

2.水電費二百元/時
  

10.室外跑道

1.保證金五千元

2.水電費二百五十元/時

3.照明費二千五百元/時

11.視聽教室
1.保證金 一萬元

2.水電空調費六百元/時

12.中型會議室
1.保證金八千元

2.水電空調費五百元/時

13.小型會議室

1.保證金五千元

2.水電空調費二百五十元/時

14.簡易會議室
1.保證金三千元

2.水電空調費二百元/時

15.小研習教室
1.保證金二千五百元

2.水電空調費二百元/時

16.重量訓練室
1.保證金一萬元

2.水電空調費五百元/時

17.攤位
1.保證金二千元

2.水電費一百元/時

18.宿舍 保證金一千五百元/人

19.終點攝影計時系統 保證金十萬元

20.光波測量系統 保證金十萬元

21.計時器 保證金五萬元

22.風速測量儀 保證金五萬元

23.路跑計時器 保證金三萬元

每日/處 一千五百元

      保證金：

      1.售票十萬元

      2.不售票三萬元

3. 六台尺乘十六台尺或三台尺乘三十一台尺以上每面三千元/

天

每日 二萬元

每日五千元

每日 五千元

每日 五千元

每日 一萬元

每日 四千元

每日 一萬五千元

2. 六台尺乘十五台尺每面二千元/天

每次 一萬元

附件

收費基準

新竹縣體育場各場地使用收費基準表一

項

次

場

地

名

稱

每小時一千五百元

備註收費項目

一

田

徑

場

每日 八千元

每日 一萬一千元

每日/人 五百五十元(包含水電)

使用費

每日 四千五百元

每次 三萬元

每次 五千元

1.場地使用費

每次 一萬元

5.牆面廣告費

使用費

每次 三萬元

每日 三千元

每日 一萬一千元

1. 三台尺乘十五台尺每面一千元/天

3.照明費  每小時二千五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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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其他器材 保證金五萬元

一、平日為週一至週五，假日為週六至週日，使用時間為上午八時至晚間十時。

三、器材使用每次以三天為限；超過三天加計次數。

五、場地之清潔由使用單位負責。

十、計價單位為新台幣。計價單位為新臺幣。

八、使用體育場場地以各場地開放之時間、空間為原則；請確實遵守進退場時間，未能遵守者則依規定辦理。

九、宿舍區如為本府核定相關體育活動得以五折優惠。

備註：

二、各項活動除經事前核定外，應於晚間十時結束；逾晚間十時場地使用費以小時為單位計算。

四、水電空調費、照明費以小時為單位計算，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算。

六、使用期日之前(後)布置作業致使用場地時，均以日數計費，每日每場地一萬元整。

七、使用田徑場辦理活動，於活動期間停車場及中型會議室得免費提供使用。(僅適用田徑場)

以該器材總價之百分之五計算

售票 不售票

上午

下午

夜間

展覽及其他活動
以日計費

不分場次

1.每日以門票收入總額之百分之十

為場地使用費，上限一百萬元。

2.平日未達六萬五千元以六萬五千

元計。

3.假日未達十一萬元以十一萬元

計。

1.平日每日十三萬元

2.假日每日十八萬元
保證金十萬元

4.攤位
1.保證金二千元

2.水電費一百元/時

5.裁判休息室
1.保證金八千元

2.水電空調費八百元/時

6.貴賓室
1.保證金二千元

2.水電空調費六百元/時

7.會議室A、B
1.保證金二千元

2.水電空調費五百元/時

8.球員休息室
1.保證金二千元

2.水電空調費八百元/時

9.交誼廳
1.保證金二千元

2.水電空調費五百元/時

10.桌球室
1.保證金二千元

2.水電空調費五百元/時

11.韻律教室
1.保證金二千元

2.水電空調費八百元/時

12.柔道練習室
1.保證金二千元

2.水電空調費五百元/時

13.拳擊室
1.保證金二千元

2.水電空調費五百元/時

14.器材室B
1.保證金二千元

2.水電空調費五百元/時

15.籃球架 保證金三萬元

二 體育館

1.場地使用費

2.水電費

每日 二千五百元

每次/組 一萬五千元

每日 二千五百元

保證金三萬元

每小時三千元

時段

體育活動

1.每日以門票收入總額之百分之十

為場地使用費，上限一百萬元。

2.平日未達二萬七千元以二萬七千

元計。

3.假日未達三萬三千元以三萬三千

元計。

1.平日每時段一萬元

2.假日每時段一萬五千元

附件

新竹縣體育場各場地使用收費基準表二

項

次

場地

名稱
收費項目

每日 二千五百元

上午時段三千元、下午時段三千元、夜間時段四千元。使用時間超過

夜間十點至翌日，以小時計費，每小時三千元。

備註
收費基準

每日 四千五百元

備註：

一、平日為週一至週五，假日為週六至週日，使用時間為上午八時至晚間十時。

　　體育活動之場地使用費依時段區分，每時段以四小時計，不足四小時以四小時計算：

　　上午：八時至十二時

　　下午：十三時至十七時

　　夜間：十八時至二十二時

二、各項活動除經事前核定外，應於晚間十時結束；逾晚間十時場地使用費以小時為單位計算。

三、器材使用每次以三天為限；超過三天加計次數。

四、室內空間水電空調費以小時為單位計算，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算。

五、場地之清潔由使用單位負責。

六、使用期日之前(後)布置作業致使用場地時，均以日數計費，每日每場地一萬元整。

七、使用田徑場辦理活動，於活動期間停車場及中型會議室得免費提供使用。(僅適用田徑場)

八、使用體育場場地以各場地開放之時間、空間為原則；請確實遵守進退場時間，未能遵守者則依規定辦理。

九、宿舍區如為本府核定相關體育活動得以五折優惠。

十、計價單位為新台幣。

3.空調費

使用費

每日 三千元

每日 三千元

每日 二千五百元

每日 三千元

每日/處 一千五百元

每日 三千元

每日 四千五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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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證金五千元

2.場地維護費五百元/時

3.照明費二千五百元/時

新式看台 全棟

1.保證金一萬五千元

2.水電費每日八千元

3.空調費五千元/時

選手休息室
1.保證金一千五百元

2.水電空調費八百元/時

裁判休息室
1.保證金一千元

2.水電空調費五百元/時

行政辦公室
1.保證金一千元

2.水電空調費五百元/時

會議室
1.保證金一千元

2.水電空調費五百元/時

藥檢室
1.保證金一千元

2.水電空調費五百元/時

醫務室
1.保證金一千元

2.水電空調費五百元/時

貴賓招待室(大)
1.保證金一千元

2.水電空調費五百元/時

貴賓招待室(小)
1.保證金一千元

2.水電空調費五百元/時

媒體中心
1.保證金一千五百元

2.水電空調費八百元/時

記者會場
1.保證金一千五百元

2.水電空調費八百元/時

半場(限申請教學使用) 每小時  一千元 1.照明費一千五百元/時

全場

每小時 二千元

每半日 六千元

每日 一萬五千元

1.保證金一萬元

2.一般照明費二千五百

   元/時

3.辦理賽事活動者，加

   收場地維護費一千元

   /時，賽事照明請自行

   租用發電機。

白天 每小時 二百元

夜間 每小時 四百元

1.保證金五千元

2.場地維護費五百元/時

3.夜間加收照明費一千

元/時

每日 一千五百元

新式看台

(二樓，非列出部分

不單獨借用)

每日 一千元

每日 一千元

每日 一萬五千元

場地使用費

1.限收費教學使用

2.夜間為晚上六時至十

每日 一千五百元

每日 一千元

每日 一千元

每日 一千五百元

其他費用

備註：

 

 一、使用時間為上午八時至晚間十時。半日為四小時(不足四小時以四小時計)。

 二、各項活動除經事前核定外，應於晚間十時結束；逾晚間十時場地使用費以小時為單位計算，

         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每小時場地使用費為每日場地使用費百分之十)。

 三、場地維護費、水電空調費、照明費以小時為單位計算，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算。

 四、場地之清潔由使用單位負責。

 五、使用期日之前(後)布置作業致使用場地時，均以日數計費，每日每場地一萬元整。

 六、使用體育場各場地請確實遵守進退場時間，未能遵守者則依規定辦理。

 七、計價單位為新臺幣。

人工草皮足球場

溜冰場

每日 五千元

三

新式看台

(一樓，非列出部分

不單獨借用)

第二

運動

場

每日 一千元

每日 五千元

跑道

每日 一千元

每日 一千五百元

附件

新竹縣體育場各場地使用收費基準表三
項

次

場地

名稱
收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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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擲部

練習

場

1.保證金五千元

2.場地維護費五百元/時

3.照明費一千五百元/時

備註：

 一、使用時間為上午八時至晚間十時。半日為四小時(不足四小時以四小時計)。

 二、各項活動除經事前核定外，應於晚間十時結束；逾晚間十時場地使用費以小時為單位計算，

         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每小時場地使用費為每日場地使用費百分之十)。

 三、場地維護費、照明費以小時為單位計算，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算。

 四、場地之清潔由使用單位負責。

 五、使用期日之前(後)布置作業致使用場地時，均以日數計費，每日每場地一萬元整。

 六、使用體育場各場地請確實遵守進退場時間，未能遵守者則依規定辦理。

 七、計價單位為新臺幣。

場地使用費 每日 五千元/半日折半

附件

新竹縣體育場各場地使用收費基準表四
項

次

場地

名稱
收費項目 場地使用費 其他費用

售票 不售票

五

簡易

棒壘

球場

保證金五千元

一、平日為週一至週五，假日為週六至週日，使用時間為上午八時至晚間十時。

三、場地之清潔由使用單位負責。

附件

新竹縣體育場各場地使用收費基準表五

項

次

場

地
收費項目

場地使用費 (活動使用) 每面/日 一千元

收費基準
備註

四、使用期日之前(後)布置作業致使用場地時，均以日數計費，每日每場地一萬元整。

五、使用體育場場地以各場地開放之時間、空間為原則；請確實遵守進退場時間，未能遵守者則依規定辦理。

六、計價單位為新臺幣。

備註：

二、各項活動除經事前核定外，應於晚間十時結束；逾晚間十時場地使用費以小時為單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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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證金五千元

2.場地維護費一百元/時

1.保證金五千元

2.場地維護費一百元/時

附件

新竹縣體育場各場地使用收費基準表六
項

次

場地

名稱
收費項目 場地使用費 其他費用

備註：

 一、使用時間為上午八時至晚間十時。半日為四小時(不足四小時以四小時計)。

 二、各項活動除經事前核定外，應於晚間十時結束；逾晚間十時場地使用費以小時為單位計算，

         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每小時場地使用費為每日場地使用費百分之十)。

 三、場地維護費以小時為單位計算，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算。

 四、場地之清潔由使用單位負責。

 五、使用期日之前(後)布置作業致使用場地時，均以日數計費，每日每場地一萬元整。

 六、使用體育場各場地請確實遵守進退場時間，未能遵守者則依規定辦理。

 七、計價單位為新臺幣。

六

竹東

河濱

公園

棒壘

球場

棒球場 每面/半日 兩千元

壘球場 每面/半日 一千五百元

售票 不售票

1.保證金一萬元

2.水電費三百元/時

3.照明費一千元/時

4.地下室辦公室(大) 使用費
1.保證金二千五百元

2.水電費二百元/時

5.地下室辦公室(小) 使用費
1.保證金二千元

2.水電費一百元/時

一、平日為週一至週五，假日為週六至週日，使用時間為上午八時至晚間十時。

四、場地之清潔由使用單位負責。

七、計價單位為新臺幣。

附件

新竹縣體育場各場地使用收費基準表七

項

次

場

地
收費項目

每日 一千元

2.場地使用費(單球場教學使用)

收費基準
備註

每小時/面 一百元 (限D球場)

六、使用體育場場地以各場地開放之時間、空間為原則；請確實遵守進退場時間，未能遵守者則依規定辦理。

七

三

民

網

球

場

1.球場照明費(民眾使用) 每小時 六十元(由投幣機自行投幣)

三、水電費、照明費以小時為單位計算，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算。

五、使用期日之前(後)布置作業致使用場地時，均以日數計費，每日每場地一萬元整。

每日 六千元

備註：

二、各項活動除經事前核定外，應於晚間十時結束；逾晚間十時場地使用費以小時為單位計算。

每日 五百元

3.場地使用費(全球場活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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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 每時段一千二百元整

夜間 每時段一千六百元整(含照明費)

附件

新竹縣體育場各場地使用收費基準表八
項

次

場地

名稱
收費項目 收費基準 其他費用

備註：

 一、使用時間為上午八時至晚間十時。場地使用費依時段區分，每時段以四小時計，不足四小時以四小時計算：

         上午：八時至十二時

         下午：十三時至十七時

         夜間：十八時至二十二時

 二、各項活動除經事前核定外，應於晚間十時結束；逾晚間十時場地使用費以小時為單位計算。

 三、場地之清潔由使用單位負責。

 四、使用體育場各場地請確實遵守進退場時間，未能遵守者則依規定辦理。

 五、計價單位為新臺幣。

場地使用費 保證金五千元八

新竹

縣竹

北溜

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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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8 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字第 1095501605 號 

 

訂定「新竹縣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案件舉發及獎勵辦法」。 

附「新竹縣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案件舉發及獎勵辦法」。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案件舉發及獎勵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消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五條第七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主管機關為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執行機關為新

竹縣政府消防局(以下簡稱消防局)。  

第 三 條 本辦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罰鍰金額：指本府對違反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行為，依本法所裁罰之金額，但不包括連續處罰之裁罰金

額。  

二、舉發人：指職務涉及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所定場所之行為

人，或經營家用液化石油氣零售事業者、用戶及其員工，

向本府舉發違反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行為之人

員。  

三、嚴重違規：指各級消防主管機關辦理消防安全檢查違法案

件處理注意事項第四點第二款表九中所稱嚴重違規情形或

違反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

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第七十七條或第七十八條第二項之

規定。  

第 四 條 舉發得以書面或言詞為之，並應提供下列資料：  

一、舉發人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方式及地址。  

二、違反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案件發生地之地址、事

業名稱、負責人姓名或其他可得確認之位置敘述。  

三、足供查證之相關事實、證據、照片、影片或資料。  

以言詞舉發者，應作成紀錄，交舉發人閱覽確認無誤後簽名或蓋

章；以電話舉發者，消防局應通知舉發人到達指定處所製作紀錄。  

第 五 條 經查證屬實且屬嚴重違規情形者，得發給舉發人實收罰鍰金額

百分之五獎金；舉發人現為被舉發人之受僱人者，得發給舉發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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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罰鍰金額百分之十之獎金。  

前項獎金，由本府編列預算支應之。  

第 六 條 依舉發內容所為之行政處分經撤銷或廢止，且非舉發內容不實

所致者，本府得不向舉發人請求返還依前條規定發給之獎金。  

第 七 條 舉發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發給獎金：  

一、以匿名或虛偽姓名舉發。  

二、以言詞或電話舉發，舉發人拒絕製作紀錄。  

三、舉發之違規案件為消防局或其他機關已查獲或已進行調查

之違規事實。  

四、就同一違規案件，舉發人已依其他規定領有獎金。  

第 八 條 二人以上先後舉發同一違規案件者，僅獎勵最先舉發者。  

二人以上共同或同時舉發同一違規案件者，以該案件應發給獎

金金額帄均分配之；無法分別先後時，亦同。  

第 九 條 本府發給獎金時，舉發人應提供身分證明文件。  

對於舉發人之姓名、年齡、住址、文書、圖畫、消息、相貌、

身分資料或其他足資辨別舉發人之物品，應予保密。  

對於舉發人之舉發書、紀錄或其他資料，應以密件保存，並禁

止第三人閱覽或抄錄。  

第 十 條 本府對於舉發人之安全，於必要時得洽請當地警察機關提供保

護。  

舉發人因舉發案件而有受威脅、恐嚇或其他危害行為之虞者，

本府可洽請警察機關依法處理。  

第十一條 舉發案件獎金應於行政處分確定且被舉發人繳納罰鍰後，始予

發給，並以半年一次發給為原則。但獎金預算不足時，得俟後續預

算編列程序及期程，彈性調整發給舉發獎金之頻率及程序。  

經核定發給舉發獎金之案件，應通知舉發人領取獎金，並依所

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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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8 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字第 1095557086 號 

 

修正「新竹縣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需要協助幼兒辦法」。 

附修正「新竹縣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需要協助幼兒辦法」。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公立帅兒園及非營利帅兒園優先招收需要協助帅兒 
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帅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七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適用於新竹縣立帅兒園、公立學校附設帅兒園及新竹縣

各鄉（鎮、市）立帅兒園（以下簡稱公立帅兒園）及非營利帅兒

園。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需要協助帅兒，指帅兒入帅兒園當學年度符合下列

情形之一者： 

一、低收入戶子女。 

二、中低收入戶子女。 

三、身心障礙。 

四、原住民。 

五、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六、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 

前項除第四款及第五款情形外，以設籍本縣之帅兒為限。 

第 四 條 公立帅兒園及非營利帅兒園應優先招收需要協助之帅兒，其招

收順序以前條第一項第三款為第一順位，其餘各款為第二順位。符

合同一款條件致不能判定或遇有超額情形時，以公開抽籤方式決

定。 

第 五 條 需要協助帅兒之父、母或監護人向公立帅兒園及非營利帅兒園

登記優先入園時應出具戶口名簿正本或戶籍謄本正本及下列證明文

件正本： 

一、身心障礙：依特殊教育法規定，經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所設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

輔會）鑑定安置結果證明文件。 

二、低收入戶子女：依社會救助法規定，經本府審核認定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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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件。 

三、中低收入戶子女：依社會救助法規定，經本府審核認定之

證明文件。 

四、原住民：依原住民身分法規定註記之戶籍資料。 

五、特殊境遇家庭子女：依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規定，經直

轄市、縣（市）社政主管機關審核認定之證明文件。 

六、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父、母或監護人之中度以上身

心障礙手冊或證明文件。 

前項各款證明文件，於入園登記時應在有效期間內。 

第一項入園登記，每位帅兒以登記一所帅兒園為限。 

第 六 條 參加優先入園登記並獲錄取之帅兒，其父、母或監護人應於規

定時間到園辦理報到，逾時未報到者，以棄權論。 

第 七 條 公立帅兒園及非營利帅兒園於同一班級內招收身心障礙帅兒四

名以上（包含鑑輔會安置之名額），得向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申請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 

公立帅兒園及非營利帅兒園招收需要協助帅兒人數，除身心障

礙者外，依實際招收人數超過三分之一以上且確有人力支援之需求

時，得報請本府申請專業輔導人力。 

第 八 條 公立及非營利帅兒園辦理優先入園作業之受理時間、程序及方

式，由本府定之。 

第 九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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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21 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字第 1105550217 號 

 

修正「新竹縣政府編制表」。 

附修正「新竹縣政府編制表」。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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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編制表 

職 稱 官等或級別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縣 長   一  

副 縣 長   一 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為地方制度法所定。 

秘 書 長 簡 任 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參 議 簡 任 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七  

處 長 簡 任 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十二 

一、本府一級單位主管及一級機關首長，其總數二

分之一得比照簡任第十二職等，為地方制度法

所定。 

二、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副 處 長 薦任至簡任 第九職等至第十職等 十二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秘 書 薦 任 第九職等 十三 內六人得列簡任第十職等。 

消 費 者 保 護 官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得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科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六十五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技 正 薦 任 第八職等 五  

專 員 薦 任 第八職等 十  

督 學 薦 任 第八職等 三  

營 養 師 師 級  一 列師（三）級。 

社 會 工 作 師 薦 任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二十  

科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八  

設 計 師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二  

管 理 師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二  

技 士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八十四  

技 佐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十八 內九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三十一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十三  

人 

事 

處 

處 長 簡 任 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副 處 長 薦任至簡任 第九職等至第十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四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專 員 薦 任 第八職等 一  

科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十六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  

主 

計 

處 

處 長 簡 任 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副 處 長 薦任至簡任 第九職等至第十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五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十一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  

政 

風 

處 

處 長 簡 任 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副 處 長 薦任至簡任 第九職等至第十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三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十一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四  

合 計 四七七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四」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

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十年一月二十三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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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令 

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22 日 

發文字號：府財產字第 1103410006 號 

 

主旨：檢送修正「新竹縣縣有房地短期出租作業要點」一份，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0 條規定辦理。 

二、本府原綜合發展處自 108 年 7 月 16 日更名為行政處，爰配合修正旨揭要點第

三點之規定。旨揭要點可至本府網站-訊息中心-法規公告項下查閱。 

 

正本：本府各處、新竹縣一二級機關群組、新竹縣各縣立國中小群組、新竹縣各鄉鎮市公所群組、新竹縣立

竹東幼兒園 

副本：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含附件）、本府行政處法制科（含附件）、本府財政處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縣有房地短期出租作業要點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有效管理利用縣有房地，增加收益，特

訂定本要點。  

二、新竹縣（以下簡稱本縣）縣有房地短期出租範圍如下：  

(一)閒置土地、房屋或牆面。  

(二)預定租賃期間內無開發或使用計畫之公共設施用地。  

(三)符合新竹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第十八

條但書規定，並以出租為收益方式之公用房地。  

前項出租房地之使用，不得違反都市計畫、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建築

管理法令及本府相關法令之規定。但依土地徵收法令規定，如提供出

租，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據以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土地者，不得辦

理出租。  

三、本縣縣有房地短期出租，應由各該管理單位檢附租賃契約草案及其他相

關資料，詳述出租緣由、出租標的、出租方式、租賃期間、租金計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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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及適用法規，洽會本府財政處及本府行政處（法制科），並簽報縣長

核准後，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四、本縣縣有房地出租對象如下：  

(一)政府機關、學校或公營事業機構。  

(二)依法登記之法人。  

(三)非法人團體。  

(四)有行為能力之自然人。  

五、本縣縣有房地出租方式及租賃期限如下：  

(一)公開標租：租賃期限為三個月至五年，租期屆滿租賃關係即行終

止。但如租賃契約有續租約定者，得先行報經本府同意後辦理續

租，租期累計不得超過十年。  

(二)專案出租：  

1.基於政府政策或配合重大建設需要或出租予政府機關者，報經本

府同意後得予出租，租期以三年為限，租賃期限屆滿，經本府同

意得予續租。  

2.為舉辦公益、展覽、展售、集會、演說或其他臨時性使用，於使

用前一個月向本府提出申請，經本府同意者，得予出租，租賃期

間不得逾一年。  

3.同一出租標的同時有二人以上申請承租者，管理機關（單位）應

先邀請申請人協商之。協商不成，以先完成核准手續者優先租

用。  

六、承租人應會同管理機關（單位）辦理租賃契約公證，並載明租約終止或

租期屆滿不返還租賃物者逕送強制執行，公證所需費用由承租人負擔。

但承租人為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或專案報經本府核准者，免辦理公

證。  

七、本縣縣有房地以公開標租方式辦理出租者，管理機關（單位）應依下列

標準訂定標租底價：  

(一)土地按當期申報地價總額乘以「新竹縣縣有基地及房屋租金率計收

基準」（以下簡稱本計收基準）第一點規定之年租金率，除以十二

個月計算月租金額。  

(二)建物按地方稅捐稽徵機關提供之課稅現值乘以本計收基準第二點規

定之年租金率，除以十二個月計算月租金額。  

(三)土地及房屋一併標租時，底價應予合計計算。  

管理機關（單位）依前項規定訂定標租底價時，得查訪鄰近不動產租金

行情、參考最近一次得標租金率（額）或委託不動產估價業者查估後，

調高標租底價。  

八、本縣縣有房地短期出租之租金，不得低於依本計收基準規定計算之金

額。但出租房地，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租金得予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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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各機關學校辦理業務或教育宣導者。  

(二)為各機關學校間之協助事項者。  

(三)為維護財政、經濟、金融穩定、社會秩序或工作安全所辦理之事項

者。  

(四)基於公共利益或特殊需要考量者。  

(五)基於國際間條約、協定或互惠原則者。  

(六)其他法令規定得減收者。  

租金以預收方式按半年計收，未滿一年者於訂約時一次收取。  

九、公開標租時，投標人應繳納押標金。押標金數額不得低於依標租底價計

算之二個月租金總額。  

十、承租人訂約時，應繳納履約保證金，並依下列方式計算：  

(一)公開標租及租賃期間三個月以上之專案出租：不得低於二個月租金

之總額。  

(二)租賃期間未逾三個月之專案出租：以租金總額之百分之五十計算，

但不得低於新臺幣五萬元。  

前項履約保證金，得以下列任一種方式繳納：  

(一)現金。  

(二)銀行本行本票或銀行支票。  

(三)銀行保付支票。  

(四)無記名政府公債。  

(五)設定質權之銀行定期存單。  

十一、承租人應按承租目的及計畫使用租賃房地，不得轉租、分租及頂替他

人使用或將租賃權轉讓他人，亦不得主張優先購買權及設定地上權登

記，如欲在租賃土地上搭建任何建物，應先經本府書面同意，並以本

府名義為起造人申請建築執照，由承租人出資興建，完成後所有權應

無償登記為本縣所有，並由承租人負擔登記費用及負責管理維護與繳

納房屋稅賦。  

前項承租人出資興建之建物於租期屆滿或終止時，應報經本府同

意按現狀無償點交，或依本自治條例第六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完

成報廢拆除程序後，由承租人無條件負責拆除回復原狀。  

十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管理機關（單位）得終止租賃契約，並無息退還所

繳之履約保證金及未到期租金，承租人不得異議或請求任何賠償：  

(一)政府因舉辦公共事業需要、公務需要或依法變更使用者。  

(二)政府因開發利用、實施國家政策或都市計畫，必頇收回者。  

(三)承租人未經同意，擅自將租賃房地轉租、分租、頂替他人使用或

以其他方式將租賃權轉讓他人者。  

(四)使用行為違反法令、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五)承租人受破產宣告或解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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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承租人未經同意，擅自增設地上物、變更使用房地或約定用途

者。  

(七)因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致出租標的或其他設備毀損，而不修

復者。  

(八)承租人違反契約約定者。  

(九)其他依法令規定或經本府認為有收回必要者。  

十三、租賃期間屆滿或終止契約時，承租人應即停止使用，並應將房地回復

原狀，點交返還予管理機關（單位），不得要求任何補償。承租人如

無違約情事，管理機關（單位）應將履約保證金無息退還。其有未回

復原狀或其他違約情事，經管理機關（單位）限期回復原狀或請求賠

償，承租人逾期仍未辦理者，所需賠償費用得由履約保證金中扣抵，

履約保證金不足賠償時，管理機關（單位）並得追償之。  

十四、二人以上共同承租本縣縣有房地時，承租人就租約所定事項負連帶責

任。  

十五、本要點之投標頇知、標租公告、標租單、租賃契約等，依土地性質由

各管理機關（單位）自行訂定。  

十六、本要點未訂事項，悉依本自治條例及民法等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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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7 日 

發文字號：府工養字第 1103630189 號 

 

主旨：訂定「新竹縣道路橋梁維護管理作業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院臺交字第一○九○○九四一○八號函，

行政院訂定「橋梁維護管理作業要點」第七點第二項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檢附「新竹縣道路橋梁維護管理作業要點」（含總說明及逐點說明）1 份。 

 

正本：新竹縣一二級機關群組、新竹縣各鄉鎮市公所群組、本府各處、新竹縣議會 

副本：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工務處養護科(均含附件)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道路橋梁維護管理作業要點總說明  

依據行政院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院臺交字第一○九○○九四一○八號

函，行政院訂定「橋梁維護管理作業要點」第七點第二項規定暨審計部臺灣

省新竹縣審計室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審竹縣三字第一○九○○五○八○二號

函，查核橋梁安全監管機制與維護管理情形審核通知一案，針對本縣道路橋

梁維護管理業務，爰訂定「新竹縣道路橋梁維護管理作業要點」，共計十點，

茲分述要點如下：  

一、訂定依據。(第一點)  

二、本要點適用範圍，縣、鄉道路車行橋梁及道路上之人行天橋。(第二點)  

三、明定橋梁維護管理權責劃分。(第三點)  

四、本要點用詞定義。(第四點)  

五、明定橋梁經常巡查頻率。(第五點)  

六、明定橋梁定期檢測期程。(第六點)  

七、明定橋梁特別檢測時間點。(第七點)  

八、明定橋梁檢測，維修單位將檢測、維修成果上傳至臺灣地區橋梁管理資

訊系統。(第八點) 

九、維修頻率。(第九點)  

十、明定橋梁維護管理主辦（管）人員考核辦法。(第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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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道路橋梁維護管理作業要點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新竹縣道路橋梁維護管理，依橋梁
維護管理作業要點第七點第二項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於縣、鄉道路，橋長6公尺以上之車行橋梁、人行天橋（以下
簡稱橋梁）；鐡道橋梁、箱涵或涵管、人行吊橋、景觀吊橋、風景區、
漁港區、水庫區等自行車道、天空步道、吊橋及公園等範圍之其他橋梁
不在此限。  

三、本要點權責劃分如下：  
(一)橋梁檢測：本府工務處。檢測範圍包括各鄉、鎮(市)市區、村

（里、鄰）道路車行橋梁、人行天橋。  
(二)縣、鄉編號道路橋梁維修：本府工務處。  

四、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經常巡查：指帄時於日、夜間，以目力巡視橋梁異狀或損傷。  
(二)定期檢測：指利用徒步、攀登方式或特殊機械車輛，對橋梁所有構

件實施全面檢測，及確認經常巡查記錄之橋梁異狀或損傷。 
(三)特別檢測：指災害、重大事故、有發現特殊異狀情形或使用年限將

屆時，進行之不定期檢測。  
(四)定期維修：指依臺灣地區橋梁管理資訊系統ＤＥＲ＆Ｕ方法對檢測

結果評估為Ｄ及Ｒ≧３或Ｕ≧３之橋梁構件進行維修。  
五、經常巡查指每季至少巡查一次，巡查項目依橋梁特性及實際狀況另訂之。 

特殊、複合式或超長橋梁之巡查頻率及項目，得依橋梁特性另訂之。  
六、定期檢測指每二年至少檢測一次，但橋梁跨徑超過一百五十公尺或特殊

類型橋梁，如斜張橋、π型橋或鋼拱橋等，每年應檢測一次。  
七、特別檢測指於災害發生、重大事故、巡查發現異狀或使用年限將屆時辦理。 

特殊、複合式或超長橋梁之檢測頻率，得依橋梁特性另訂之。  
八、定期檢測成果及維修成果資料，均需上傳至臺灣地區橋梁管理資訊系統。  
九、維修頻率應視檢測結果及時辦理。  
十、本府橋梁維護管理主辦（管）人員，依每年度交通部縣市政府橋梁維護

管理評鑑作業評等結果，予以獎勵或議處： 
（一）橋梁檢測：   

1.優良：嘉獎二次。  
2.佳：嘉獎一次。  
3.尚可：不予獎勵或議處。  
4.待改善：口頭告誡。  
5.亟待改善：申誡一次。  

（二）橋梁維修：   
1.優良：嘉獎二次。  
2.佳：嘉獎一次。  
3.尚可：不予獎勵或議處。  
4.待改善：口頭告誡。               
5.亟待改善：申誡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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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道路橋梁維護管理作業要點 

規定 說明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

加強新竹縣道路橋梁維護管理，

依橋梁維護管理作業要點第七點

第二項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訂定依據。 

二、本要點適用於縣、鄉道路，橋長      

    6公尺以上之車行橋梁、人行天

橋（以下簡稱橋梁）；鐡道橋梁、

箱涵或涵管、人行吊橋、景觀吊

橋、風景區、漁港區、水庫區等

自行車道、天空步道、吊橋及公

園等範圍之其他橋梁不在此限。 

本要點適用範圍，縣、鄉道路車行橋

梁及道路上之人行天橋。 

三、本要點權責劃分如下： 

    （一）橋梁檢測：本府工務處。 

檢測範圍包括各鄉、鎮 

(市)市區、村（里、鄰） 

道路車行橋梁、人行天橋。     

    （二）縣、鄉編號道路橋梁維修 

          ：本府工務處。 

明定橋梁維護管理權責劃分。 

四、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經常巡查：指平時於日、        

          夜間，以目力巡視橋梁異 

          狀或損傷。         

    （二）定期檢測：指利用徒步、 

          攀登方式或特殊機械車輛 

          ，對橋梁所有構件實施全 

          面檢測，及確認經常巡查 

          記錄之橋梁異狀或損傷。 

本要點用詞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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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特別檢測：指災害、重大 

          事故、有發現特殊異狀情         

          形或使用年限將屆時，進 

          行之不定期檢測。 

    （四）定期維修：指依臺灣地區        

          橋梁管理資訊系統ＤＥＲ         

          ＆Ｕ方法對檢測結果評估 

          為Ｄ及Ｒ≧３或Ｕ≧３之 

          橋梁構件進行維修。 

五、經常巡查指每季至少巡查一次， 

    巡查項目依橋梁特性及實際狀況 

    另訂之。 

    特殊、複合式或超長橋梁之巡查 

    頻率及項目，得依橋梁特性另訂 

    之。 

明定橋梁經常巡查頻率。 

六、定期檢測指每二年至少檢測一次 

    ， 但橋梁跨徑超過一百五十公尺 

    或特殊類型橋梁，如斜張橋、π 

    型橋或鋼拱橋等，每年應檢測一 

    次。 

明定橋梁定期檢測期程。 

七、特別檢測指於災害發生、重大事 

    故、巡查發現異狀或使用年限將 

    屆時辦理。 

    特殊、複合式或超長橋梁之檢測 

    頻率，得依橋梁特性另訂之。 

明定橋梁特別檢測時間點。 

八、定期檢測成果及維修成果資料， 

    均需上傳至臺灣地區橋梁管理資 

    訊系統。 

明定橋梁檢測，維修單位將檢測、維

修成果上傳至臺灣地區橋梁管理資訊

系統。 

九、維修頻率應視檢測結果及時辦理 

    。 

維修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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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府橋梁維護管理主辦（管）人 

    員，依每年度交通部縣市政府橋 

    梁維護管理評鑑作業評等結果， 

    予以獎勵或議處： 

    （一）橋梁檢測：  

      1.優良：嘉獎二次。 

      2.佳：嘉獎一次。 

      3.尚可：不予獎勵或議處。 

      4.待改善：口頭告誡。           

      5.亟待改善：申誡一次。               

    （二）橋梁維修：  

      1.優良：嘉獎二次。 

      2.佳：嘉獎一次。 

      3.尚可：不予獎勵或議處。 

      4.待改善：口頭告誡。                            

      5.亟待改善：申誡一次。 

明定橋梁維護管理主辦（管）人員考

核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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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12 日 

發文字號：府農糧字第 1094017878 號 

 

主旨：有關「新竹縣農藥使用及農產品農藥殘留抽驗辦法第三條第三項情節輕微者

裁處基準」自即日停止適用，請查照。 

 

正本：新竹縣各鄉鎮市公所群組、新竹縣農會、新竹縣各農會、保證責任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新竹分社 

副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農業處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6 日 

發文字號：府社婦幼字第 1103810131 號 

 

主旨：訂定「新竹縣政府公辦民營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招生及管理要點」，並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送「新竹縣政府公辦民營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招生及管理要點」1 份。 

 

正本：新竹縣政府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新竹縣東正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副本：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含附件）、本府行政處法制科（含附件）、本府社會處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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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公辦民營 

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招生及管理要點 
 

 

一、 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建構友善之公共托育環境，提升托育品質，

提供平價托育服務並統一新竹縣(以下簡稱本縣)公辦民營社區公共托育

家園之收費及退費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 收托資格： 

(一)滿二足月至未滿二足歲之嬰幼兒。但已收托之嬰幼兒達二歲，尚未 

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規定進入幼兒園者，得繼續收托，其期間不得 

逾滿三足歲當日。 

     (二)嬰幼兒設籍新竹縣。 

     (三)提供辦理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場地之機關員工及該場地社區公共托育 

         家園現職員工子女，得不受本要點第二點第二款設籍之限制。 

     (四)如家長雙方皆為非本國籍人士，則不得報名登記入托。 

(五)家長一方以申請收托幼兒之名義申辦育嬰留職停薪者，家長應提供 

    正式復職之證明(最遲於收托日前二十天)，未提出者，取消收托資 

    格。 

三、 收托順序及名額： 

(一)收托順序及名額<十二名為限> 

       1.第一序位：優先收托對象如下，其名額為該場地社區公共托育家園總 

         收托人數百分之二十，如第一序位報名人數未達收托比例，所餘名額 

         以下一序位資格遞補： 

(1) 弱勢家庭(含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經本府核定之危機家庭、特

殊境遇家庭)。 

(2) 具原住民身分之嬰幼兒。 

(3) 發展遲緩或持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之嬰幼兒。 

(4) 嬰幼兒其手足或父母或監護人之一為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 

       2.第二序位：佔社區公共托育家園總收托人數百分之八十，以設置於機 

         關<社區>場地及其社區公共托育家園現職員工嬰幼兒、設籍本縣一般 

         家庭嬰幼兒為收托對象。 

      (二)該場地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招生名額數依衛生福利部推動社區公共托 

          育家園實施計畫核定辦理。 

      (三)各序位別申請收托嬰幼兒超過收托名額時，採抽籤方式辦理。 

      (四)登記第一序位者如未獲第一序位正取資格者，可併同登記第二序位者 

          進行第二序位資格抽簽，並於抽籤當日依序抽出備取順序。 

四、 申請應備文件及注意事項： 

(一)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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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戶口名簿正本(應註記設籍時間)，或最近三個月之戶籍謄本正本(含 

      詳細紀事)。 

     (三)第一序位收托者應檢具相關證件如下： 

       1.弱勢家庭(含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經本府核定之危機家庭、特殊 

         境遇家庭)：本縣核發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或審核通過公文 

          、特殊境遇家庭或危機家庭身分認定公文。 

       2.具原住民身分之嬰幼兒：依原住民身分法規定註記之本縣戶籍資料。 

       3.發展遲緩或持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之嬰幼兒：發展遲緩診斷或鑑定 

          報告或輕度身心障礙證明。 

       4.嬰幼兒其手足或父母或監護人之一為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 

         嬰幼兒其手足或父、母或監護人之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證明(或 

         手冊)。 

     (四)第二序位收托對象應檢具相關證件如下： 

       1.設置於機關場地之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其員工在職證明。 

       2.該場地社區公共托育家園現職員工子女：其員工在職證明。 

     (五)注意事項： 

       1.由家長親自或委託他人至該場地社區公共托育家園辦理。 

       2.申請所應檢具之相關文件不完備者，該場地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應通知 

         家長或其委託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3.每位嬰幼兒限登記一家社區公共托育家園，違反規定者，取消錄取 

         及就托資格。 

五、 招生公告期間申請收托之嬰幼兒，因超過收托名額而未能入托者，社區 

公共托育家園應於招生時決定備取順序；遇缺額時，於備取名單內依序通

知入托。惟出缺名額為第一序位者，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應就備取名單中具

有第一序位備取資格備取名次在前者通知入托。公告期間結束後始申請收

托者，依申請時間先後排序於前述備取順序之後。 

六、 年度重新候補登記期程，由本府另以簡章公告。該場地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候補名冊自當年度九月一日起至次年度八月三十一日有效。 

七、 嬰幼兒之家長應於該場地社區公共托育家園通知報到日起五日內(不含例 

假日)辦理報到，其須繳交費用者，應於報到時繳交第一個月月費，逾期

未報到或未繳交月費者，以棄權論。 

八、本府公辦民營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採日間收托，其收托時間原則如 

    下： 

 (一)日間托育：週一至週五上午七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三十分。 

 (二)延後托育：週一至週五下午五時三十分至下午六時三十分。 

九、本府公辦民營社區公共托育家園休園日：國定假日、週休二日及行 

     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停班日休園。 

十、家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得予退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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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拒不繳費或遲延繳費達十日經催告仍未繳納。 

 (二)行為嚴重影響收托業務或其他嬰幼兒安全，經輔導或通知改善仍未改 

     善。 

 (三)送托之嬰幼兒罹患傳染性疾病，經衛生主管機關基於傳染病防治需要 

     依法予以限制。 

 (四)隱瞞嬰幼兒疾病或發現嬰幼兒疑似或確診疱疹性咽峽炎、手足口病及 

     腸病毒感染，家長未主動告知社區公共托育家園，致影響收托業務或 

     其他嬰幼兒健康，經輔導或通知改善仍未改善。 

 (五)送托之嬰幼兒連續請事假超過二個月以上。 

 (六)收托期間內，家長不得以本送托之嬰幼兒名義申辦育嬰留職停薪，違 

     反規定者，應立即退托。 

十一、收退費規定：如附件一。 

十二、送托之嬰幼兒如有特殊照顧需求，經社區公共托育家園評估有其他專業 

      照顧之必要，社區公共托育家園需轉介其他資源或協助辦理轉託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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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新竹縣政府委託經營管理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收退費規定 

一、 收費標準：以月費計收；中途入托者，月費按就托當月日數依實際就托日

數收費。 

收費項目 收費標準 備註 

月費 一萬二仟元 1.按月繳費 

2.不含副食品、餐點費 

3.未提供洗澡服務 

4.不含個人消耗品 

5.收托費用隨政策推動情形 

  適時調整 

6.符合特定資格者，可申請政  

  府協助支付費用(詳附表一) 

延後收托 每小時一百五十元 半小時七十五元 

(超過十分鐘以半小時計) 

代辦費- 幼兒團體保險費 依公共托育家園承辦單

位通知統一收取 

每半年一次 

 

二、退費標準： 

退費項目 退費標準 備註 

 

 

 

退托 

(一)托育服務起始日前申請退托者，全數退還。 

(二)托育服務起始日後未逾當月三分之一者，

退還當月月費三分之二。 

(三)托育服務起始日後逾當月三分之一者，未

逾當月三分之二者，退還當月月費三分之

一。 

(四)托育服務起始日後逾當月三分之二者，不

予退費。 

 

 

 

每月以實計天數 

(二十八-三十一) 

計算 

幼兒團體保險規費 依保險公司規定。  

 

事假、病假 

幼兒因故請假並於事前辦妥請假手續，且連續

請假達五日(不含例假日、國訂假日及縣府發布

停班停課日)以上者，退還請假日數之當月月費

二分之一，其請假未連續者不予退費。 

 

每月以實計天數 

(二十八-三十一) 

計算 

 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因法定傳染病、流行病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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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防治停托 行性疫情等強制停課日數連續達七日(日曆天)

以上者，按當月未就讀日數比例退還月費。 

 

每月以實計天數 

(二十八-三十一) 

計算 

國定假日、週休二日及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公告放假日 

 

不退費 

 

1.未就讀日數係指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提供收托服務而未送托之天數。

2.如有收托費用爭議，新竹縣政府得協調園方與家長之爭議。

附表一

政府協助支付金額一覽表(單位：新臺幣)

     家庭條件

合作單位

一般家庭 

(綜所稅率未達

百分之二十) 

中低收入戶家

庭 

低收入戶家庭 第三名以上子

女 

公共托育家園 最高三仟元/月 最高五仟元/月 最高七仟元/月 每月增加一仟

元 

註:第三名以上子女指戶籍登記為同一母親或父親之第三位以上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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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6 日 

發文字號：府地劃字第 1094213531 號 

 

主旨：檢送「新竹縣土地所有權人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審查及執行要點」修正條

文、修正對照表各乙份，並自即日起施行，請查照。 

說明： 

一、副本抄送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請惠予協助將旨揭修正條文刊登本府公報。 

二、副本抄送本府行政處法制科，請惠予協助將旨揭修正條文登載本府法規公告

查詢系統。 

 

正本：新竹縣關西鎮公所、新竹縣新埔鎮公所、新竹縣竹東鎮公所、新竹縣湖口鄉公所、新竹縣橫山鄉公

所、新竹縣新豐鄉公所、新竹縣芎林鄉公所、新竹縣寶山鄉公所、新竹縣北埔鄉公所、新竹縣峨眉鄉

公所、新竹縣尖石鄉公所、新竹縣五峰鄉公所、新竹縣竹北市公所、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副本：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含附件）、本府行政處法制科（含附件）、本府地政處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土地所有權人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審查及執行要點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利新竹縣（以下簡稱本縣）農村社區土

地重劃之推行，特訂定本要點。本要點未規定者，依相關法律規定辦

理。 

二、申請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應提供之公共設施用地，未達十公頃，不得

低於重劃區總面積百分之二十七.五；十公頃以上未達三十公頃，不得

低於重劃區總面積百分之三十三。 

已辦竣農地重劃地區，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應提供之公共設施用地，

未達十公頃，不得低於重劃區總面積百分之二十八.五；十公頃以上未

達三十公頃，不得低於重劃區總面積百分之三十四。 

農村聚落為集合式住宅聚落，核定重劃區面積為七公頃以下部分，應提

供之公共設施用地，不得低於重劃區總面積百分之二十七.五；超過七

公頃部份應提供至少百分之三十六土地為公共設施用地。 

公共設施用地面積之計算應包含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土地

等抵充土地。 

三、申請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其工程費用以每公頃新臺幣一千三百萬元

為原則。但重劃區位於山坡地保育區者，工程費用以每公頃新臺幣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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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萬元為原則。 

因情況特殊，提經本縣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得酌加工

程費用。第一項所稱工程費用，指依開發許可審議所列必要之公共設施

項目及自來水、電力、電信、瓦斯、寬頻及有線電視等公共設施之規劃

設計、整地、材料、工程管理費及應徵收之空氣污染防治費。 

四、申請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所規劃之重劃區範圍，如與其他已徵得重劃

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過半數，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私有土地總面積

過半數之同意書，並經本府核准成立重劃會之範圍重疊時，應通知申請

人調整重劃區範圍或駁回其申請。 

五、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工程預算書、圖審查與工程會驗及點交，由本府地

政處、工務處、產業發展處、農業處及當地鄉（鎮、市）公所共同辦

理。 

六、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完成後，污水處理廠所有權為新竹縣，其土地登記為

新竹縣，但操作管理維護及其費用由重劃區社區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

社區管理委員會）負責。 

前項污水處理廠於保固期間內由重劃會負責維護，並於社區管理委員會

未正常運作污水處理廠前，負責操作管理。保固期滿及社區管理委員會

正常運作後，由重劃會移交社區管理委員會。 

第一項操作管理維護費，重劃區面積未達十公頃者為新臺幣五百萬元，

十公頃以上未達二十公頃者為新臺幣一千萬元，二十公頃以上未達三十

公頃者為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但開發計畫書就操作管理維護費金額另

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重劃會應於污水處理廠移交社區管理委員會操作管理維護後一個月內，

將前項操作管理維護費撥交予社區管理委員會專款統籌管理，其運用範

圍如下： 

(一)污水處理廠操作管理維護人員費用。 

(二)污水處理設施操作管理維護費。 

(三)污水處理消毒藥錠(劑)。 

(四)污水處理廠放流水檢測申報(含檢測費用)。 

(五)污水處理廠鼓風機機油、皮帶等耗材。 

(六)污水處理廠水肥污泥清理費用。 

(七)其他與污水處理廠操作管理維護相關之費用。 

污水處理廠之操作管理維護應依水污染防治法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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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土地所有權人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審查及執行要點
修正總說明  

查本府104年7月17日府地劃字第1040099945號函修正發布之「新竹縣土

地所有權人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審查及執行要點」（以下簡稱執行要點）第

3點第1項規定：「申請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其工程費用以每公頃新臺幣一

千二百萬元為原則。但重劃區位於山坡地保育區者，工程費用以每公頃新臺

幣一千四百萬元為原則。」，惟查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業以109年1月3日地

工農字第1081855250號函修訂「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補助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作業規定」（以下簡稱重劃作業規定），依修訂

後第6條規定略以:「(四）重劃工程費1.山坡地地區：約每公頃一千五百萬元

。2.帄地地區：約每公頃一千三百萬元。」。  

次查執行要點第7點規定：「社區管理委員會應於每月五日前，將污水處

理廠每月之運作紀錄表報送本府備查。前項運作紀錄表之報送，重劃會尚未

將污水處理廠移交社區管理委員會者，於重劃會負責操作管理維護污水處理

廠期間，由重劃會辦理之。每半年由本府地政處、本府環境保護局及當地鄉

（鎮、市）公所，共同辦理巡查事宜。」，惟查本縣水污染防治主管機關應係

本府環境保護局，且該局業依「水污染防治法」相關規定，請本縣設有污水

處理廠之重劃區定期報送相關資料，並不定期至現場稽核其污水排放在案。 

為配合重劃作業規定就重劃工程費金額之規定，及為避免行政資源浪費

，並有效監督污水處理廠之運作，爰參照重劃作業規定及「水污染防治法」

規定，予以修正「新竹縣土地所有權人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審查及執行要

點」之規定，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訂重劃工程費用原則金額。（修正規定第三點）  

二、修訂本府局處單位名稱。（修正規定第五點）  

三、修訂重劃區內污水處理廠操作管理維護之規定。（修正規定第六點）  

四、刪除重劃區內污水處理廠運作監督機制之規定。（原規定第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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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土地所有權人辦理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審查及執行要

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為利新竹縣

（以下簡稱本縣）農

村社區土地重劃之

推行，特訂定本要

點。本要點未規定

者，依相關法律規定

辦理。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為利新竹縣

（以下簡稱本縣）農

村社區土地重劃之

推行，特訂定本要

點。本要點未規定

者，依相關法律規定

辦理。 

本點未修正。 

二、申請辦理農村社區土

地重劃應提供之公

共設施用地，未達十

公頃，不得低於重劃

區總面積百分之二

十七.五；十公頃以

上未達三十公頃，不

得低於重劃區總面

積百分之三十三。 

已辦竣農地重劃地

區，辦理農村社區土 

地重劃應提供之公

共設施用地，未達十

公頃，不得低於重劃

區總面積百分之二

十八.五；十公頃以

上未達三十公頃，不

得低於重劃區總面

積百分之三十四。 

二、申請辦理農村社區土

地重劃應提供之公

共設施用地，未達十

公頃，不得低於重劃

區總面積百分之二

十七.五；十公頃以

上未達三十公頃，不

得低於重劃區總面

積百分之三十三。 

    已辦竣農地重劃地

區，辦理農村社區土

地重劃應提供之公

共設施用地，未達十

公頃，不得低於重劃

區總面積百分之二

十八.五；十公頃以

上未達三十公頃，不

得低於重劃區總面

積百分之三十四。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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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土地所有權人辦理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審查及執行要

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農村聚落為集合式

住宅聚落，核定重劃

區面積為七公頃以

下部分，應提供之公

共設施用地，不得低

於重劃區總面積百

分之二十七.五；超

過七公頃部份應提

供至少百分之三十

六土地為公共設施

用地。 

    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之計算應包含原公

有道路、溝渠、河川

及未登記土地等抵

充土地。 

農村聚落為集合式

住宅聚落，核定重劃

區面積為七公頃以

下部分，應提供之公

共設施用地，不得低

於重劃區總面積百

分之二十七.五；超

過七公頃部份應提

供至少百分之三十

六土地為公共設施

用地。 

    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之計算應包含原公

有道路、溝渠、河川

及未登記土地等抵

充土地。 

 

三、申請辦理農村社區土

地重劃，其工程費用

以每公頃新臺幣一

千 三 百 萬 元 為 原

則。但重劃區位於山

坡地保育區者，工程

費用以每公頃新臺

幣一千五百萬元為

原則。 

    因情況特殊，提經本

縣農村社區土地重 

三、申請辦理農村社區土

地重劃，其工程費用

以每公頃新臺幣一

千 二 百 萬 元 為 原

則。但重劃區位於山

坡地保育區者，工程

費用以每公頃新臺

幣一千四百萬元為

原則。 

    因情況特殊，提經本

縣農村社區土地重 

查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

處業以109年 1月3日地

工農字第 1081855250 號

函修訂「內政部土地重劃

工程處補助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辦理農村社區

土地重劃作業規定」，依

修訂後第 6 條規定略以:

「(四）重劃工程費 1.山

坡地地區：約每公頃一千

五百萬元。2.平地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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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土地所有權人辦理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審查及執行要

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劃委員會審議通過

者，得酌加工程費

用。 

第一項所稱工程費

用，指依開發許可審

議所列必要之公共

設 施 項 目 及 自 來

水、電力、電信、瓦

斯、寬頻及有線電視

等公共設施之規劃

設計、整地、材料、

工程管理費及應徵

收之空氣污染防治

費。 

劃委員會審議通過

者，得酌加工程費

用。 

第一項所稱工程費

用，指依開發許可審

議所列必要之公共

設 施 項 目 及 自 來

水、電力、電信、瓦

斯、寬頻及有線電視

等公共設施之規劃

設計、整地、材料、

工程管理費及應徵

收之空氣污染防治

費。 

約每公頃一千三百萬

元。」，本點配合修正。

四、申請辦理農村社區土

地重劃所規劃之重

劃區範圍，如與其他

已徵得重劃區內私

有土地所有權人過

半數，且其所有土地

面積超過私有土地

總面積過半數之同

意書，並經本府核准

成立重劃會之範圍

重疊時，應通知申請

人調整重劃區範圍

或駁回其申請。 

四、申請辦理農村社區土

地重劃所規劃之重

劃區範圍，如與其他

已徵得重劃區內私

有土地所有權人過

半數，且其所有土地

面積超過私有土地

總面積過半數之同

意書，並經本府核准

成立重劃會之範圍

重疊時，應通知申請

人調整重劃區範圍

或駁回其申請。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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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土地所有權人辦理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審查及執行要

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五、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

工程預算書、圖審查

與 工 程 會 驗 及 點

交，由本府地政處、

工務處、產業發展

處、農業處及當地鄉

（鎮、市）公所共同

辦理。 

五、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

工程預算書、圖審查

與 工 程 會 驗 及 點

交，由本府地政處、

工務處、國際產業發

展處、農業處及當地

鄉（鎮、市）公所共

同辦理。 

查本府業以 08 年 6 月 4

日 府 綜 法 字 第

1085500670 號令公布修

訂「新竹縣政府組織自治

條例」，依修訂後第 6 條

規定略以：「本府設下列

各處分別掌理下列事

項：……三、產業發展

處：……。」，本點配合

修正。 

六、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完

成後，污水處理廠所

有權為新竹縣，其土

地登記為新竹縣，但

操作管理維護及其

費用由重劃區社區

管理委員會（以下簡

稱社區管理委員會）

負責。 

前項污水處理廠於

保固期間內由重劃

會負責維護，並於社

區管理委員會未正

常運作污水處理廠

前，負責操作管理。

保固期滿及社區管

理委員會正常運作 

六、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完

成後，污水處理廠所

有權為新竹縣，其土

地登記為新竹縣，但

操作管理維護及其

費用由重劃區社區

管理委員會（以下簡

稱社區管理委員會）

負責。 

前項污水處理廠於

保固期間內由重劃

會負責維護，並於社

區管理委員會未正

常運作污水處理廠

前，負責操作管理。

保固期滿及社區管

理委員會正常運作 

增訂重劃區污水處理廠

之操作管理維護應依「水

污染防治法」相關規定辦

理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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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土地所有權人辦理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審查及執行要

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後，由重劃會移交社

區管理委員會。 

第一項操作管理維

護費，重劃區面積未

達十公頃者為新臺

幣五百萬元，十公頃

以上未達二十公頃

者為新臺幣一千萬

元，二十公頃以上未

達三十公頃者為新

臺 幣 一 千 五 百 萬

元，但開發計畫書就

操作管理維護費金

額另有規定者，依其

規定辦理。 

重劃會應於污水處

理廠移交社區管理

委員會操作管理維

護後一個月內，將前

項操作管理維護費

撥交予社區管理委

員 會 專 款 統 籌 管

理，其運用範圍如

下： 

（一）污水處理廠操

作管理維護人

員費用。 

後，由重劃會移交社

區管理委員會。 

第一項操作管理維

護費，重劃區面積未

達十公頃者為新臺

幣五百萬元，十公頃

以上未達二十公頃

者為新臺幣一千萬

元，二十公頃以上未

達三十公頃者為新

臺 幣 一 千 五 百 萬

元，但開發計畫書就

操作管理維護費金

額另有規定者，依其

規定辦理。 

重劃會應於污水處

理廠移交社區管理

委員會操作管理維

護後一個月內，將前

項操作管理維護費

撥交予社區管理委

員 會 專 款 統 籌 管

理，其運用範圍如

下： 

（一）污水處理廠操

作管理維護人

員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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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土地所有權人辦理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審查及執行要

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二）污水處理設施

操作管理維護

費。 

（三）污水處理消毒

藥錠(劑)。 

（四）污水處理廠放

流水檢測申報

( 含 檢 測 費

用)。 

（五）污水處理廠鼓

風機機油、皮

帶等耗材。 

（六）污水處理廠水

肥污泥清理費

用。 

（七）其他與污水處

理廠操作管理

維護相關之費

用。 

污水處理廠之操作

管理維護應依水污

染防治法相關規定

辦理。 

（二）污水處理設施

操作管理維護

費。 

（三）污水處理消毒

藥錠(劑)。 

（四）污水處理廠放

流水檢測申報

( 含 檢 測 費

用)。 

（五）污水處理廠鼓

風機機油、皮

帶等耗材。 

（六）污水處理廠水

肥污泥清理費

用。 

（七）其他與污水處

理廠操作管理

維護相關之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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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土地所有權人辦理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審查及執行要

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七、社區管理委員會應於

每月五日前，將污水

處理廠每月之運作

紀錄表報送本府備

查。 

前項運作紀錄表之

報送，重劃會尚未將

污水處理廠移交社

區管理委員會者，於

重劃會負責操作管

理維護污水處理廠

期間，由重劃會辦理

之。 

每半年由本府地政

處、本府環境保護局

及當地鄉（鎮、市）

公所，共同辦理巡查

事宜。 

查本府環境保護局係為

本縣水污染防治主管機

關，且業依「水污染防治

法」相關規定，請本縣設

有污水處理廠之重劃區

定期報送相關資料，並不

定期至現場稽核其污水

排放在案，爰本點予以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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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21 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字第 1105510048 號 

 

主旨：修正「新竹縣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設置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附「新竹縣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設置要點」1 份。 

 

正本：本府消費者保護官室、本府各處 

副本：本府行政處、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均含附件）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設置要點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消費爭議調解事項，特依消費者保

護法第四十五條及直轄市縣（市）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一點

訂定。 

二、本府設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除

消費者保護官為當然委員並任主席外，其餘委員由縣長遴聘之本府代

表、消費者保護團體推派之代表、企業經營者所屬或相關職業團體推派

之代表共同組成。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遴聘為本會委員： 

(一)曾犯貪污罪，經判決確定者。 

(二)犯前款以外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

未完畢者。但過失犯罪或受緩刑宣告或准予易科罰金者，不在此

限。 

(三)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者。 

(四)受破產宣告確定，尚未復權者。 

(五)依法停止任用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者。 

(六)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七)受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者。 

四、本會遴聘委員之任期為二年，連聘得連任。本會遴聘委員出缺補聘，其

繼任人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日止。 

五、本會委員獨立行使職權，於在職期間，非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

於任滿前予以解聘： 

(一)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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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者。 

(三)受破產或禁治產宣告者。 

(四)任公務員而受撤職或休職之處分者。 

(五)因身心障礙致不能執行職務者。 

(六)全年出席調解委員會議未達應出席次數二分之一以上者。 

(七)自原代表機關或團體離職者。 

六、本委員會出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補聘其缺額： 

(一)委員總人數未達七人者。 

(二)第二點規定之各類代表，其中一類全部出缺者。 

(三)消費者保護團體與企業經營者所屬或相關職業團體之代表人數不一

致者。 

七、本府遴聘或解聘委員時，應於十五日內將委員姓名、學歷、經歷及所屬

機關或團體等資料，分別報請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臺灣新竹地方

法院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備案。 

八、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任他人代理。 

九、本會應有委員合計三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但經委員會議授權並

經兩造當事人之同意，得由本會委員一人或數人逕行調解。 

十、本府於每年一月或七月時，將前半年辦理調解業務之概況，報行政院消

費者保護委員會，並函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 

十一、本會人員均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領出席費、車馬費或審查費。 

十二、本會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預算支應。 

十三、本會各調解程序及事務之辦理，本要點未規定者，準用鄉鎮市調解條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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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22 日 

發文字號：府主預字第 1104810113 號 

 

主旨：修訂「新竹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預算執行節約措施」，並自即日生效，請查

照。 

說明： 

一、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0 條規定辦理。 

二、旨揭節約措施本次修正事項係參考行政院 108 年 11 月 26 日院授主預字

1080102859 號函修正內容及其他縣市差旅費報支數額調整，重點摘述如下： 

(一)附表一「新竹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國內出差旅費報支數額表」： 

１、「每日住宿費（檢據覈實報支）」：不分職務等級均調整為「二千元」。 

２、「每日雜費」： 

(１) 單程逾五公里以上，六十公里以內：「一百元」調整為「二百元

」。 

(２) 單程逾六十公里以上：「二百元」調整為「四百元」。 

３、「附註」： 

(１) 增列第三點「搭乘飛機、高鐵、座（艙）位有分等之船舶者，

應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但當日往返者無須檢附」。 

(２) 第四點修正文字「旅費報支應本誠信原則報支，倘後續有浮濫

報支情形發生，屆時將予以縮減標準」。 

(二) 附表二「新竹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電話費、工作服、桌餐及誤餐費核

列標準」之第四項「誤餐便當或餐點」：「六十元~八十元」修改為「八

十元為上限」。 

(三) 餘為項次移列及酌作文字修正。 

三、請各單位核實派遣差勤，加強管控同仁差旅費之報支，避免浮濫情事發生。 

四、檢附「新竹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預算執行節約措施」修正後條文及附表 1

份。 

 

正本：新竹縣議會、本府各處、新竹縣一二級機關群組、新竹縣各縣立國中小群組、新竹縣立竹東幼兒園、

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新竹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主計處預算科、本府主計處會計審核科、本府主計

處會計決算科、本府主計處基金科、新竹縣各鄉鎮市公所群組（均含附件） 

 

縣長 楊 文 科 

  

44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一○年  第二期 

 

 
新竹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預算執行節約措施 

一、一般節約事項 

(一)加班之核派，應從嚴從實，主管於核派加班時，應確實審核加班之必

要性，不得寬濫；新竹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學校)

應加強加班出勤之查核，如有不實，悉依規定處理；員工加班後應儘

量以補休假方式辦理。 

(二)出差之派遣，應嚴格控管，往返行程，以不超過一日為原則，國內出

差旅費報支依附表一所列數額辦理。 

(三)有關電話費、工作服、桌餐及誤餐便當或餐點之處理原則，依附表二

所列辦理。 

(四)水電、油料之使用應本撙節原則辦理。 

(五)各種文件印刷，應儉樸實用，不得豪華精美。 

(六)為杜絕浪費情事，各類會議、講習、訓練及與業務推動無關之非必要

禮品採購及聯誼餐敘，不得辦理。 

(七)已逾使用年限之設備，仍堪用者，應繼續使用，不予汰換。 

(八)推動各項新興業務，如有新增人力需求，應先行檢討原有業務有無繼

續辦理必要，以求降低人力需求，非迫切需要者，年度中不得請增員

額。 

(九)各項會議之召開除茶水外，非重要會議，不再提供水果及點心，凡未

超過上午十二時或下午五時三十分者，不供餐點。特定工作或活動，

因業務需要誤時需供餐者，本節約原則辦理。 

(十)各項會議、訓練、研習或講習，所需茶水以開水、茶包、咖啡包等方

式供應，不得另行購買其他罐（杯）裝咖啡或飲料。 

(十一)非當前迫切需要之訓練、考察、研討會、各項活動及一切不急之務，

均應停辦；如屬當前迫切需要者，亦應本撙節原則辦理。 

(十二)上級政府補助本縣配合款部分，如未獲上級政府核定補助，一律停

止動支。 

(十三)預算內由縣庫支應之新增計畫或代辦經費移編之計畫等，如年度進

行中另獲上級政府補助者，原編列預算不再動支。 

(十四)對鄉(鎮、市)公所（以下簡稱公所）之計畫型補助款及公所應配合

負擔經費，應確實依「新竹縣政府對各鄉鎮市公所補助辦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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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十五)各機關學校為加強節約用電管理應檢討全年用電負載尖峰需量，及

與台灣電力公司訂定合理的契約容量，以減少基本電費及超約罰款

支出，並應每半年進行節約用電自我評量檢討。 

二、公務機關部分 

(一)各機關單位預算之經費，應按預定計畫及進度有效執行，已執行完成

之經費賸餘款應即停止支用，除工程發包節餘款符合原工作計畫用途，

並經專案簽報本府核准者外，一律不得動支。 

(二)第一及第二預備金非絕對必要，不得申請動支；已撥之預備金及統籌

科目經費，如有節餘，應即辦理收回。 

三、特種基金部分 

(一)各基金除應依第一點一般節約事項執行節約措施外，並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1、營業基金及作業基金： 

(1)各基金應設法提高產銷營運(業務)量，增加收入，抑減成本費用，

務必達成或超過年度預算盈(賸)餘及繳庫目標或改善虧損 (短

絀)為原則。 

(2)各基金預算所列因營運需要舉借之債務，應加強債務管理，並設

法與金融機構協商調降利率，以節省利息負擔。 

2、特別收入基金： 

各基金應撙節不必要之支出，以確保達成預算賸餘或改善短絀目

標。 

(二)各基金之購建固定資產及長期投資等資本支出項目，應按預定計畫及

進度有效執行。計畫效益如較原定目標降低或難以達成者，應即檢討

停辦、緩辦或採取必要改進措施；非因經營環境重大變遷或正常業務

確實需要，且具急迫性及必要性者，不得補辦預算。除工程發包節餘

款符合原工作計畫用途，並經專案簽報本府核准者外，一律不得動

支。 

四、各機關及各基金提報與業務經費相關之節約措施實施成效經評核績效

顯著者依相關規定予以獎勵。 

五、因特殊原因不能依本措施執行，應專案簽報本府核准後再行辦理。 

46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一○年  第二期 

 

 
附表一 

 

新竹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國內出差旅費報支數額表 

 

出差地點 

出差旅費報支項目 

交通費 

每日住宿費 

(檢據覈實報支) 

每日雜費 

縣

內

外 

單 程 逾 五 公 里 以

上，六十公里以內 

依交通工具覈實報支 不得報支                                                               二百元

單程逾六十公里以

上 

依交通工具覈實報支 二千元 檢據覈實報支                       四百元

附

註 
一、 本表未列事項，悉依行政院函頒「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 

二、 出差天數之核給，應視事實之需要，事先經單位主管核定，並盡量利用便利之交通工具縮短行程，往返   

行程，以不超過一日為原則。 

三、搭乘飛機、高鐵、座(艙)位有分等之船舶者，應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但當日往返者無須檢附。 

四、旅費報支應本誠信原則報支，倘後續有浮濫報支情形發生，屆時將予以縮減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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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新竹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電話費、工作服、桌餐及誤餐費
核列標準 

 

項目 單位 核列標準 支用說明 

一、電話費 

 

每月 1.縣長、副縣長、

秘書長、機要秘

書、本府及一級

機關單位主管

不設上限 

2.其餘人員五百元 

1. 員工之住宅家用電話通話費，均不得由

機關補助。 

2. 行動電話費補助之對象，以縣長、副縣

長、秘書長、機要秘書及本府及一級機

關單位主管為限。其他人員若有業務需

要或因業務特殊致前列限額確有不敷

者，應專案簽報本府核准。 

二、工作服、 

工作鞋 

每年 /

每人 

二千元 應業務特殊需求，每人每年以購置一次為

原則。 

三、桌餐 每桌 三千五百元～ 

五千元 

以業務需要並接待重要外賓為原則。 

四、誤餐便當或 

餐點 

每人 /

每次 

八十元為上限 未超過上午十二時或下午五時三十分者，

不供餐點。 

附註：因特殊原因不能依本措施執行，應專案簽報本府核准後再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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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6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105210026A 號 

 

主旨：公告 109 年 12 月份「台灣當歸鴨」等 139 家商業設立登記事項。 

依據：商業登記法第 19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台灣當歸鴨」等 139 家商號向本府申請商業設立登記，業經本府核准登

記在案。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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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91

21
6

10
90

30
40

11
17

32
50

18
台

灣
當

歸
鴨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
謝

瑗
絜

10
00

0

10
91

20
4

10
90

30
38

76
41

45
66

00
有

機
匯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50

00
0

陳
膺

涵
50

00
0

10
91

21
7

10
90

30
40

31
78

00
93

38
廣

達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螺

絲
、

螺
帽

、
螺

絲
釘

、
及

鉚
釘

等
製

品
製

造
業

15
00

00
鄭

嬌
櫻

15
00

00

10
91

21
4

10
90

30
39

82
85

20
21

75
樂

米
工

坊
營

業
中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葉
家

馨
10

00
00

10
91

20
1

10
90

30
38

20
87

44
73

87
盛

佳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冷

作
工

程
業

20
00

00
羅

德
炫

20
00

00

10
91

20
1

10
90

30
38

23
87

44
73

93
喜

香
香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獨
資

清
潔

用
品

零
售

業
36

00
0

蔡
翔

安
36

00
0

10
91

20
1

10
90

30
38

27
87

44
74

00
金

多
汁

炸
雞

營
業

中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10
00

00
蘇

哲
君

10
00

00

10
91

20
1

10
90

30
38

30
87

44
74

16
三

宇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15

00
00

彭
靖

慈
15

00
00

10
91

20
1

10
90

30
38

33
87

44
74

22
風

情
萬

種
美

學
會

館
營

業
中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50

00
0

葉
宥

霆
50

00
0

10
91

20
2

10
90

30
38

36
87

44
74

37
找

光
頭

吃
早

餐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顏
子

馨
20

00
00

10
91

20
2

10
90

30
38

38
87

44
74

43
潮

鑫
誠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姜

莉
莘

20
00

00

10
91

20
2

10
90

30
38

40
87

44
74

58
草

上
飛

越
野

遊
樂

場
營

業
中

獨
資

競
技

及
休

閒
運

動
場

館
業

20
00

00
湯

啓
元

20
00

00

10
91

20
2

10
90

30
38

44
87

44
74

64
徨

冠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畜
產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吳

孟
哲

20
00

00

10
91

20
2

10
90

30
38

48
87

44
74

70
新

堂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便
利

商
店

業
20

00
00

李
英

志
20

00
00

10
91

20
2

10
90

30
38

50
87

44
74

85
如

意
養

生
館

營
業

中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50
00

0
葉

宥
霆

50
00

0

10
91

20
2

10
90

30
38

52
87

44
74

91
均

展
光

學
企

業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眼

鏡
批

發
業

20
00

00
周

金
絨

20
00

00

10
91

20
2

10
90

30
38

54
87

44
75

07
極

真
影

音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國

際
貿

易
業

10
00

00
黃

建
鈞

10
00

00

10
91

20
2

10
90

30
38

58
87

44
75

13
婕

笙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24

88
88

林
婕

恩
24

88
88

10
91

20
3

10
90

30
38

60
87

44
75

29
竹

雅
櫥

衛
企

業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園

藝
服

務
業

23
00

00
王

勇
慶

23
00

00

10
91

20
3

10
90

30
38

64
87

44
75

34
紳

仕
汽

車
工

坊
營

業
中

獨
資

汽
車

修
理

業
10

00
00

温
啓

翔
10

00
00

10
91

20
3

10
90

30
38

68
87

44
75

40
柳

岸
花

明
小

吃
部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
王

淑
貞

20
00

0

10
91

20
3

10
90

30
38

69
87

44
75

55
仁

義
貢

丸
營

業
中

獨
資

罐
頭

、
冷

凍
、
脫
水

及
醃
漬

食
品

製
造

業
20

00
00

陳
嘉
政

20
00

00

10
91

20
4

10
90

30
38

77
87

44
75

61
宏
源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50
00

0
利
宏
源

50
00

0

10
91

20
4

10
90

30
38

81
87

44
75

77
沃
斯
瑪

國
際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15
00

00
嚴

明
暉

15
00

00

10
91

20
4

10
90

30
38

67
87

44
75

82
揚
揚
羽
球

用
品

營
業

中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張

啓
揚

20
00

00

10
91

20
4

10
90

30
38

84
87

44
75

98
老
夫

人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50

00
0

陳
立
祥

50
00

0

10
91

20
4

10
90

30
38

87
87

44
76

05
秘
境
芳

香
工

作
坊

營
業

中
獨

資
瘦
身

美
容

業
20

00
0

周
素
蘭

20
00

0

10
91

20
7

10
90

30
38

93
87

44
76

11
贊
鍋

餐
飲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温
寅
凱

20
00

00

10
91

20
7

10
90

30
37

91
87

44
76

27
朵
靜

美
容

店
營

業
中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10

00
0
官
靜
怡

10
00

0

10
91

20
7

10
90

30
38

79
87

44
76

32
速
洗
智
能
自
助
洗
衣

店
營

業
中

獨
資

洗
衣

業
10

00
00
柯
柏
廷

10
00

00

10
91

20
7

10
90

30
39

00
87

44
76

48
糧
庭
油
飯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
彭
怡
禎

10
00

0

10
91

20
7

10
90

30
39

03
87

44
76

53
渝
杰

炸
雞

營
業

中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12
00

0
鍾
心
渝

12
00

0

10
91

20
7

10
90

30
39

04
87

44
76

69
佳

鑫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其

他
工

程
業

10
00

00
張
玉
碧

10
00

00

10
91

20
7

10
90

30
39

08
87

44
76

75
勝
珍
軒

商
號

營
業

中
合
夥

飲
料

店
業

24
00

00
徐
淨
儒

90
00

0

10
91

20
7

10
90

30
39

07
87

44
76

80
承
豐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五
金

批
發

業
24

00
00

黃
敬
凱

24
00

00

10
91

20
8

10
90

30
39

17
87

44
76

96
金
渱
水
電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0

00
00

陳
麒
竣

20
00

00

10
91

20
8

10
90

30
39

18
87

44
77

03
杉

明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便
利

商
店

業
20

00
00
卓
春
杉

20
00

00

核
准

日
期
：

 1
09
/1

2/
01

 至
 1

09
/1

2/
31

 
列
印

日
期
：

11
0/

01
/0

5 
  
 

家
數
合
計
：

13
9 

家
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重
興
村

新
庄
路

21
5號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員
崠
里
東
峰
路

30
6巷

16
號

1樓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瑞
興
村

11
鄰
崁

頭
21

1之
7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光
明

一
路

10
1號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水
坑
村

文
華
街

26
1巷

23
號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寶

新
路

1段
59

號
4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三
民
路

22
6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隘
口

一
街

3號
7樓
之

1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光
明
六
路
東

2段
60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勝

利
八
街

1段
32

1號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上
山
村

三
民
路

80
巷

1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上
舘
里
至
善
路

18
8巷

31
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長
嶺
村

中
平
路

2段
62
巷

1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隘
口
里
興
隆
路

5段
41

3號
5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光
明
六
路
東
二
段

62
號

4樓
、

5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崙
里
興
隆
路

1段
19

9號
(A
棟
)2
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自
強
北
路

76
號

新
竹
縣
尖
石
鄉
秀
巒
村

7鄰
泰
崗

51
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義
里

中
華
路

40
8巷

62
之

2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隘
口
里
隘
口
七
街

11
2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四
維
街

20
5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義
里

中
正
東
路

44
3號

1樓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重
興
村
永
寧
街

2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華
里
莊
敬
路

73
號

1樓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松

林
街

33
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興
村
吉

安
街

13
8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自
強
南
路

41
2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自
強
南
路

22
0號

2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中
正
東
路

32
0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興
村

光
復
東
路

56
號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柏
村
莊
敬
街

26
巷

1弄
7號

2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興
里
嘉
興
路

58
3號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坡

頭
村

10
鄰
坡

子
頭

18
1號

新
竹
縣
北
埔
鄉
南
興
街

14
2號

1、
2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麻

園
里
麻

園
二
街

35
6巷

16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華
里

新
民
路

44
巷

20
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化
里

三
民
路

12
1號

5樓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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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設
立
登
記
清
冊

設
立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負

責
人

出
資

額

核
准

日
期
：

 1
09
/1

2/
01

 至
 1

09
/1

2/
31

 
列
印

日
期
：

11
0/

01
/0

5 
  
 

家
數
合
計
：

13
9 

家
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10
91

20
8

10
90

30
39

19
87

44
77

19
銀

髮
管

理
顧
問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管
理
顧
問

業
10

00
0
詹
勛
智

10
00

0

10
91

20
8

10
90

30
39

20
87

44
77

25
田

野
農

場
營

業
中

獨
資

農
作
物
栽
培

業
24

90
00

姜
桂

香
24

90
00

10
91

20
8

10
90

30
39

23
87

44
77

30
穎

品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0

00
00
范
植
穎

20
00

00

10
91

20
9

10
90

30
39

25
87

44
77

46
捷

新
汽

車
美

容
營

業
中

獨
資

其
他

汽
車

服
務

業
50

00
0

蔡
璟
毓

50
00

0

10
91

20
9

10
90

30
39

28
87

44
77

51
禾
十
良
烘
焙

坊
營

業
中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30
00

0
劉
奕
汝

30
00

0

10
91

20
9

10
90

30
39

31
87

44
77

67
黑
貓

餐
飲

店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60

00
0

黃
汝
珍

60
00

0

10
91

20
9

10
90

30
39

33
87

44
77

73
明
和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便

利
商

店
業

20
00

00
黃
澤
玲

20
00

00

10
91

20
9

10
90

30
39

35
87

44
77

88
方

米
藥
局

營
業

中
獨

資
中
藥

零
售

業
80

00
0

吳
昇
案

80
00

0

10
91

21
0

10
90

30
39

36
87

44
77

94
網
捷
數
位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其

他
出
版

業
50

00
0
莊

淑
雯

50
00

0

10
91

21
0

10
90

30
39

38
87

44
78

01
貳
拾
陸

號
手

作
烘
焙

營
業

中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20

00
0

周
俏
霞

20
00

0

10
91

21
0

10
90

30
39

41
87

44
78

17
富
懌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0

00
00

鄭
富
懌

20
00

00

10
91

21
0

10
90

30
39

44
87

44
78

23
正
興

工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螺
絲

、
螺

帽
、

螺
絲

釘
、

及
鉚

釘
等

製
品

製
造

業
20

00
00

陳
枝
興

20
00

00

10
91

21
0

10
90

30
39

45
87

44
78

38
山

樂
林
原
味

小
舖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李
鳳
蘭

10
00

00

10
91

21
0

10
90

30
39

46
87

44
78

59
長
弘
肉

品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畜
產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鄭
弘
彬

20
00

00

10
91

21
1

10
90

30
39

61
87

44
78

65
創
勝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20

00
0

彭
駿

中
20

00
0

10
91

21
1

10
90

30
39

62
87

44
78

71
站
前
刈
包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李

文
傑

10
00

00

10
91

21
1

10
90

30
39

63
87

44
78

86
協
擎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20

00
0

陳
允

清
20

00
0

10
91

21
5

10
90

30
39

64
87

44
78

92
深
藏
不
露
視
障
按
摩

營
業

中
獨

資
按
摩

業
20

00
00

陳
炎
暮

20
00

00

10
91

21
1

10
90

30
39

65
87

44
79

09
黛
葳

日
韓

服
飾

營
業

中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70
00

0
戴
可
柔

70
00

0

10
91

21
1

10
90

30
39

66
87

44
79

15
張
逸

文
幼

教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日
常

用
品

零
售

業
10

00
0
張
逸

文
10

00
0

10
91

21
4

10
90

30
39

77
87

44
79

21
榮
辰
輪
胎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車
胎

零
售

業
24

00
00

蔡
宜
辰

24
00

00

10
91

21
4

10
90

30
39

78
87

44
79

36
杰
昇
黑
豬
肉

營
業

中
獨

資
畜

產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鄧
寧
杰

10
00

00

10
91

21
4

10
90

30
39

81
87

44
79

57
邁
司

車
業

營
業

中
獨

資
汽

、
機

車
零
件
配
備

零
售

業
10

00
00

姜
淑
婷

10
00

00

10
91

21
5

10
90

30
39

86
87

44
79

63
享

食
麵

店
老
街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陳

佳
琪

20
00

00

10
91

21
5

10
90

30
39

87
87

44
79

79
聲
勤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不
動

產
租
賃

業
20

00
00

彭
芳
玉

20
00

00

10
91

21
5

10
90

30
39

89
87

44
79

84
長

樂
飲

食
店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謝
忠
治

20
00

00

10
91

21
5

10
90

30
40

00
87

44
79

90
竹
北

小
星
覓
蜜
鬆
餅
專
賣

店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黃
憲
章

50
00

0

10
91

21
5

10
90

30
40

04
87

44
80

07
赫
茲
數
位
開

發
事

業
營

業
中

獨
資

資
訊
軟
體

服
務

業
20

00
00

陳
加
欣

20
00

00

10
91

21
5

10
90

30
40

05
87

44
80

13
悠
境

養
身

館
營

業
中

獨
資

按
摩

業
20

00
00

黃
玟

絜
20

00
00

10
91

21
6

10
90

30
40

08
87

44
80

29
下

一
站
手

作
料

理
店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江

恩
明

10
00

00

10
91

21
6

10
90

30
40

14
87

44
80

34
魏
世

王
朝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10
00

0
魏

霆
暄

10
00

0

10
91

21
6

10
90

30
40

16
87

44
80

40
亞
爵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0

00
00

蔡
亞
彤

20
00

00

10
91

21
6

10
90

30
40

73
87

44
80

55
枂
森
泉
水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飲
料

製
造

業
20

00
0
曾
淮
幃

20
00

0

10
91

21
6

10
90

30
40

19
87

44
80

61
貓
群
狗
黨
寵
物

美
容

營
業

中
獨

資
寵
物

美
容

服
務

業
50

00
0
曾

美
玲

50
00

0

10
91

21
6

10
90

30
40

23
87

44
80

77
尋
悅

小
舖

營
業

中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50

00
0
盧
紹
勛

50
00

0

10
91

21
6

10
90

30
40

26
87

44
80

82
豐

盛
有
餘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飲

料
批

發
業

20
00

00
吳
欣
霖

20
00

00

10
91

21
7

10
90

30
40

09
87

44
80

98
豬

食
堂

營
業

中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30

00
0
詹
宗
偉

30
00

0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湖

鏡
村
湖
口
老
街

13
9號

1樓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四
座
里
楊

新
路

1段
32

8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嘉
興
路

20
6號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勝

利
村
勝

利
路

2段
45
巷

5弄
12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北
里
惟

馨
街

90
號

1樓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建
興
路

1段
41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泰
和
里

中
和
街

19
巷

3號
5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博
愛
街

51
1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成
功
八
路

23
5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勝

利
村

新
生

三
路

26
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興
村

光
復
東
路

81
號

1樓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鳳
坑
村
坑

子
口

59
8號

1樓

新
竹
縣
尖
石
鄉
錦
屏
村

12
鄰
那

羅
22

9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社
里

國
光
街

2巷
2號

1樓

新
竹
縣
北
埔
鄉
北
埔
村
南
興
街

15
2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勢
村
信
昌

三
街

17
號

1樓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石

光
里
石
岡

子
79

8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復
興
二
路

18
號

3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仁
德
街

39
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正
村

達
生
八
街

26
5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東
興
村

中
山
路

3段
15

6號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東
平
里

5鄰
大
旱
坑

35
之

1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華
路

40
巷

5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中
正
路

70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復
興
七
路

68
號

6樓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下
山
村

7鄰
下
山

82
之

2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嘉
政
二
街

40
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山
路

22
0號

3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成
功
二
街

19
6號

1、
2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信
路

37
3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興
里
十
興
路

26
7號

1樓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山
崎
村

建
興
路

1段
87

號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中
山
東
路

18
號

6樓
之

3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成
功
八
路

23
6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興
里
勝

利
十

一
路

22
3號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長
春
路

3段
16

0號
1樓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東
平
里

7鄰
大
旱
坑

19
號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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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設
立
登
記
清
冊

設
立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負

責
人

出
資

額

核
准

日
期
：

 1
09
/1

2/
01

 至
 1

09
/1

2/
31

 
列
印

日
期
：

11
0/

01
/0

5 
  
 

家
數
合
計
：

13
9 

家
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10
91

21
7

10
90

30
40

29
87

44
81

05
道
或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陳
曉
萍

10
00

00

10
91

21
7

10
90

30
40

30
87

44
81

11
泓
勝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0
00

00
李

冠
泓

20
00

00

10
91

21
7

10
90

30
40

37
87

44
81

27
亨

利
農

企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莊
正
燈

20
00

00

10
91

21
7

10
90

30
40

38
87

44
81

32
在
水

一
方

養
身

館
營

業
中

獨
資

按
摩

業
20

00
00
徐
瑞
雯

20
00

00

10
91

21
7

10
90

30
40

42
87

44
81

48
林

子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獨

資
印
刷

業
30

00
0

林
玟

均
30

00
0

10
91

21
7

10
90

30
40

43
87

44
81

53
滿
福
快

餐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彭
俊
諺

20
00

00

10
91

21
8

10
90

30
40

45
87

44
81

69
小
春
麵
包

坊
營

業
中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20
00

00
何
春
燕

20
00

00

10
91

21
8

10
90

30
40

52
87

44
81

75
小
芳

越
南

小
吃

營
業

中
獨

資
國

際
貿

易
業

66
00

0
張

志
銘

66
00

0

10
91

21
8

10
90

30
40

58
87

44
81

80
政
崴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其
他

工
商

服
務

業
20

00
00

陳
姵

君
20

00
00

10
91

22
1

10
90

30
40

60
87

44
81

96
餵
你
開
鍋

小
吃

店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劉
欣
艷

10
00

00

10
91

22
1

10
90

30
40

47
87

44
82

03
維

記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李
嘉
維

20
00

00

10
91

22
1

10
90

30
40

61
87

44
82

19
冠
亨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便
利

商
店

業
20

00
00

0
陳

淑
麗

20
00

00
0

10
91

22
1

10
90

30
40

62
87

44
82

25
可
可
娛

樂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資
訊
軟
體

服
務

業
88

00
0

謝
進
隆

88
00

0

10
91

22
1

10
90

30
40

64
87

44
82

30
貝
晟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10
00

0
許
樹
炎

10
00

0

10
91

22
1

10
90

30
40

66
87

44
82

46
君
睿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24
00

00
龔

君
印

24
00

00

10
91

22
1

10
90

30
40

70
87

44
82

51
天
下
漫
烤
串
燒

營
業

中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20
00

00
楊
佩
茹

20
00

00

10
91

22
1

10
90

30
40

75
87

44
82

67
財
源
茂

盛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曾
崇
峴

20
00

00

10
91

22
2

10
90

30
40

82
87

44
82

73
東
峰
自
助

餐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阮
氏
錦
鸞

50
00

0

10
91

22
2

10
90

30
40

86
87

44
82

88
三
色
菫
拼
布

坊
營

業
中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徐

中
秀

20
00

00

10
91

22
2

10
90

30
40

01
87

44
82

94
原
忻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安
裝

工
程

業
10

00
00

林
佑
柔

10
00

00

10
91

22
2

10
90

30
40

88
87

44
83

01
豐

美
寢
具
床
墊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批

發
業

10
00

00
施
和
昇

10
00

00

10
91

22
3

10
90

30
40

96
87

44
83

17
祥
禾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12
00

00
温
珮

涵
12

00
00

10
91

22
3

10
90

30
40

98
87

44
83

23
玩
漢
堡

餐
飲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林
士

鈞
20

00
00

10
91

22
3

10
90

30
41

00
87

44
83

38
台
韓
貳

三
事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20

00
0
曾
穎
薰

20
00

0

10
91

22
3

10
90

30
40

99
87

44
83

59
御
凰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張
芳
毓

20
00

00

10
91

22
4

10
90

30
41

01
87

44
83

65
莊

慈
恩
皮
膚
管

理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10
00

0
莊

慈
恩

10
00

0

10
91

22
4

10
90

30
41

07
87

44
83

71
尚
億

國
際

美
學

營
業

中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曾

君
元

10
00

00

10
91

22
4

10
90

30
41

09
87

44
83

86
優
好
茶

營
業

中
合
夥

飲
料

店
業

15
00

00
辛
甫
強

75
00

0

10
91

22
4

10
90

30
41

05
87

44
83

92
泰
好

食
泰
式

炸
雞

營
業

中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20
00

00
陳

美
珍

20
00

00

10
91

22
4

10
90

30
41

13
87

44
84

09
徐

靖
影
像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獨
資

攝
影

業
80

00
0
徐
祥
硯

80
00

0

10
91

22
5

10
90

30
41

15
87

44
84

21
金

展
百

貨
營

業
中

獨
資

水
產

品
零

售
業

15
00

0
陳
澤
豐

15
00

0

10
91

22
5

10
90

30
41

22
87

44
84

36
小
羊
珈
琲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88

00
0

林
保
全

88
00

0

10
91

22
5

10
90

30
41

24
87

44
84

42
恆
碩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4

00
00
徐
智
淼

24
00

00

10
91

22
5

10
90

30
41

27
87

44
84

57
勝
績

餐
飲

店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劉
適
宜

10
00

00

10
91

22
5

10
90

30
41

19
87

44
84

63
樂
山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0

00
00
賴
世

文
20

00
00

10
91

22
5

10
90

30
41

28
87

44
84

79
雪
妟

早
午

餐
店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16
00

00
官
妟
蔆

16
00

00

10
91

22
8

10
90

30
41

37
87

44
84

84
竹
松

商
號

營
業

中
獨

資
畜

產
品

零
售

業
50

00
譚
忠
保

50
00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成
功
六
街

26
號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北
斗
里
南
京
路

2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三
重
里

中
興
路

2段
29

7巷
13

7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興
隆
路

3段
28

1號
1、

2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勝

利
八
街

1段
22

7號
12
樓
之

6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康

樂
路

1段
94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長
春
路

3段
16

8巷
8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街

11
號

1樓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文
華
路

12
7巷

10
弄

1號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田

新
路

16
6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光
明
九
路

27
5之

1號
1樓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文
林
村

文
昌
街

91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化
里
縣
政
二
路

18
1號

3樓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員
山
村

新
興
路

49
5巷

14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泰
和
里
保
泰

一
街

33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華
興
街

21
0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勝

利
一
路

10
號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員
崠
里
東
峰
路

53
1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昌
街

74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復
興

三
路

2段
16

8號
9樓
之

5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興
路

1段
13

6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義
里

三
民
路

24
8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仁
和
路

14
8號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勢
村

明
賢
路

53
巷

29
號

1樓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道

化
街

23
巷

3號
1樓

新
竹
縣
北
埔
鄉
北
埔
村
北
埔
街

42
號

2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成
功
路

22
9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高
鐵
二
路

36
號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樂
里
長
春
路

2段
10

6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高
鐵

一
路

15
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港
里
西
濱
路

1段
25

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嘉
豐
七
街

14
3號

新
竹
縣
北
埔
鄉
水
磜
村
麻
布
樹
排

19
之

18
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正
東
路

50
9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大
鄉
里

中
豐
路

3段
10

6號
12
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民
權
街

31
之

1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仁
義
路

72
號
四
樓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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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設
立
登
記
清
冊

設
立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負

責
人

出
資

額

核
准

日
期
：

 1
09
/1

2/
01

 至
 1

09
/1

2/
31

 
列
印

日
期
：

11
0/

01
/0

5 
  
 

家
數
合
計
：

13
9 

家
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10
91

22
8

10
90

30
41

40
87

44
84

90
部
落
燒
烤

營
業

中
獨

資
飲
酒

店
業

20
00

0
傑
西

20
00

0

10
91

22
8

10
90

30
41

42
87

44
85

06
鼎
茂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蔡
彥
綸

20
00

00

10
91

22
8

10
90

30
41

45
87

44
85

12
新
埔
報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報
紙

業
10

00
0
郭
重
盈

10
00

0

10
91

22
9

10
90

30
41

50
87

44
85

28
晨
欣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50

00
0

林
鈺
瑋

50
00

0

10
91

22
9

10
90

30
41

52
87

44
85

33
昀

達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陳

建
志

20
00

00

10
91

22
9

10
90

30
41

54
87

44
85

49
雲
端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60

00
文
納

德
60

00

10
91

22
9

10
90

30
41

55
87

44
85

54
山
海
鶄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20
00

00
陳
瑋
云

20
00

00

10
91

22
9

10
90

30
41

58
87

44
85

60
耀
捷

汽
車

美
容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汽
、

機
車

零
件
配
備

零
售

業
20

00
00

黃
振
淵

20
00

00

10
91

22
9

10
90

30
41

57
87

44
85

76
沛
和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園
藝

服
務

業
20

00
00
邱
永
雙

20
00

00

10
91

22
9

10
90

30
41

63
87

44
85

81
夏
至
甜
點
烘
焙

坊
營

業
中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20

00
0
邱
昱

潔
20

00
0

10
91

22
9

10
90

30
41

65
87

44
85

97
平
靜

設
計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獨
資

一
般

廣
告

服
務

業
20

00
00

葉
修
維

20
00

00

10
91

22
9

10
90

30
41

66
87

44
86

04
再

生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園

藝
服

務
業

20
00

00
陳
素
玲

20
00

00

10
91

22
9

10
90

30
41

69
87

44
86

10
賽

德
克

汽
車

美
容

營
業

中
獨

資
其

他
汽

車
服

務
業

16
80

00
游

金
清

16
80

00

10
91

23
0

10
90

30
41

75
87

44
86

26
嗜
司
壹

早
餐

營
業

中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20
00

00
林
芷
妘

20
00

00

10
91

23
0

10
90

30
41

85
87

44
86

31
哄
供
煎
餅

營
業

中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50

00
0

謝
美
珠

50
00

0

10
91

23
0

10
90

30
41

86
87

44
86

47
辰
臻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農
作
物
栽
培

業
20

00
00

彭
薇
臻

20
00

00

10
91

23
0

10
90

30
41

56
87

44
86

52
路

易
斯
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10
00

00
劉

冠
吟

10
00

00

10
91

23
0

10
90

30
41

87
87

44
86

68
鼎

盛
精
緻

便
當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華
紘
昇

50
00

0

10
91

23
0

10
90

30
41

78
87

44
86

74
宏
昇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0

00
00
曾

家
祥

20
00

00

10
91

23
1

10
90

30
42

00
87

44
86

89
吉

美
小

吃
店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唐

一
鳴

50
00

0

10
91

23
1

10
90

30
42

02
87

44
86

95
順

運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合
夥

建
材

批
發

業
22

00
00

周
碩
針

11
00

00

10
91

23
1

10
90

30
42

11
87

44
87

02
品
辰

美
學
苑

營
業

中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60

00
0

林
佩
蓉

60
00

0

10
91

23
1

10
90

30
42

13
87

44
87

18
日
辰

設
計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獨
資

藝
術

品
諮
詢
顧
問

業
10

00
00

羅
靜
雲

10
00

00

10
91

23
1

10
90

30
42

18
87

44
87

24
玩

美
衣

櫥
營

業
中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16
80

0
唐
素
雯

16
80

0

10
91

23
1

10
90

30
42

21
87

44
87

39
沁
稜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藝
文

服
務

業
20

00
00

陳
柏
亘

20
00

00

10
91

21
8

10
90

30
40

44
87

45
95

50
勝
隆

美
元

美
早

餐
店

營
業

中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50

00
0

林
修
聖

50
00

0

10
91

21
1

10
90

30
39

55
87

52
61

58
温
宅

早
午

餐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温
雅
琪

10
00

00

10
91

20
3

10
90

30
38

63
92

95
48

60
大

新
鋁
門
窗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門
窗

安
裝

工
程

業
20

00
00

吳
瑞
玲

20
00

00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三
民
南
路

15
1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自
強
七
街

38
號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勝

利
路

2段
26

號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惠
昌
街

49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工
五
路

49
號

5樓
之

3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寧
里
東
昇
路

47
號

5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義
里

新
光
街

22
3號

5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嘉
豐
五
路

1段
12

8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二
重
里

明
星
路

26
5巷

30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中
山
里
大

林
路

61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大
同
路

70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嘉
興
路

51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三
重
里

中
興
路

2段
15

7之
1號
臨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泰
和
里

中
華
路

44
1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崙
里

光
明

一
路

30
7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光
街

14
6巷

8號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下
寮
里

義
民
路

3段
71

7巷
14

2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山
村

三
民

一
路

28
號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五
豐
里
康
莊
街

26
巷

56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正
西
路

11
3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寧
里
北
興
路

1段
95
巷

5弄
33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里
勝

利
一
路

11
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和
興
村

德
興
路

86
9號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義
村

中
山
路

1段
13

2號
4樓
之

27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中
崙
村

中
崙

28
5之

5號
4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山
村

三
民
南
路

12
8號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仁
和
路

12
2之

2號
1樓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秀
湖
村

10
鄰
山
豬
湖

10
0之

1號
1樓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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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6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105210026B 號 

 

主旨：公告 109 年 12 月份「鑫富發彩券行」等 125 家商業變更登記事項。 

依據：商業登記法第 19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鑫富發彩券行」等 125 家商號向本府申請商業變更登記，業經本府核准

登記在案。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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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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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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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資

額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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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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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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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30
38

26
02

61
09

09
鑫

富
發

彩
券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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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彩
券

經
銷

業
50

00
0

謝
建

國
50

00
0

名
稱

變
更

10
91

20
1

10
90

30
38

17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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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63
頂

邑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勝
利

村
勝

利
路

２
段

７
２

號
一

樓
合

夥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羅
志

祥
50

00
0

10
91

20
1

10
90

30
38

34
31

78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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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呈
電

信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0
00

00
劉

石
妹

20
00

00

10
91

20
1

10
90

30
38

21
41

17
12

19
元

音
佛

經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未

分
類

其
他

服
務

業
30

00
張

雅
雯

30
00

10
91

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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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3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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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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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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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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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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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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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00

吳
芊

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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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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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

10
90

3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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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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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華
里

民
德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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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號

八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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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獨
資

油
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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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業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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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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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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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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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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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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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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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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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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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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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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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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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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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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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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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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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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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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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工
坊

營
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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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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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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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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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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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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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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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寧

街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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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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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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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00

0
李

國
誠

8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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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2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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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30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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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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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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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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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09

81
53

91
育
昇

農
機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機
械

器
具

零
售

業
20

00
00
莊

育
才

20
00

00

10
91

20
8

10
90

30
39

15
40

98
20

56
廣
宸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其
他

工
程

業
10

00
00
廖
裕
綸

10
00

00

10
91

20
8

10
90

30
39

12
87

44
72

68
依

加
昇

商
號

營
業

中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60
00

0
林
于
捷

60
00

0

10
91

20
8

10
90

30
39

14
92

9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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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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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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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10
91

20
9

10
90

30
39

27
82

01
70

09
富
金
塔
科
技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國
里

華
興

一
街

２
７

號
獨

資
管

理
顧
問

業
20

00
00
曾
崑
祐

20
00

00

10
91

20
9

10
90

30
39

32
82

23
80

45
捷
淨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水
器

材
料

批
發

業
20

00
00
陳

在
坮

20
00

00

10
91

20
9

10
90

30
39

26
82

28
40

27
樂
佳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蔬
果

批
發

業
20

00
0

劉
宏
太

20
00

0

10
91

21
0

10
90

30
39

42
31

78
82

90
文
山

農
產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農
作
物
栽
培

業
20

00
00

劉
桂

良
20

00
00

10
91

21
0

10
90

30
39

43
34

92
42

08
雪
莉
美
容
美
髮
護
膚
坊

營
業

中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10

00
0
彭
雪
莉

10
00

0

10
91

21
0

10
90

30
39

52
37

84
65

57
金

竹
藥
局

營
業

中
獨

資
中
藥

零
售

業
20

00
00
葉
涵
青

20
00

00

10
91

21
0

10
90

30
39

39
37

94
43

11
武
揚
乒
乓
桌
球

用
品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20

00
0
盤

冠
葳

20
00

0

10
91

21
0

10
90

30
39

50
39

98
96

64
倚
美
辦

公
家
具
實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其

他
機

械
器
具

批
發

業
50

00
0

劉
灃
賢

50
00

0

10
91

21
0

10
90

30
39

47
72

70
50

13
潔

西
卡
美
學
館

營
業

中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10

00
00

0
張
子
宜

10
00

00
0

增
資

變
更

10
91

21
0

10
90

30
39

49
82

01
48

32
泰

雅
染

織
工
坊

營
業

中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10
00

0
陳
鳯
嬌

10
00

0
名

稱
變

更

10
91

21
1

10
90

30
39

58
10

52
39

14
金
月
笈
食
餅
舖

營
業

中
獨

資
不
動

產
租
賃

業
60

00
黃
貴
和

60
00

10
91

21
1

10
90

30
39

57
40

98
39

78
品

冠
汽

車
音
響

營
業

中
獨

資
汽

、
機

車
零
件

配
備

零
售

業
50

00
0

張
峻
瑜

50
00

0

10
91

21
1

10
90

30
39

59
42

16
40

47
嫚
活
美
容
美
體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30

00
0
夏

榮
30

00
0

10
91

21
1

10
90

30
39

54
87

33
93

51
鷹

上
騰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10
00

00
鄭

瑞
雯

10
00

00

10
91

21
1

10
90

30
39

37
92

95
64

51
金

鑫
鋁

門
窗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照

門
里
大
坪
３
–

１
號

獨
資

門
窗

安
裝

工
程

業
20

00
0
曾

宥
天

20
00

0

10
91

21
4

10
90

30
39

75
47

19
73

41
錦
大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東
興

里
中
山

路
三
十

一
號

合
夥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鄭
舜
心

70
00

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湖
鏡

村
中
正

路
3段

22
2號

1樓
外

縣
市
遷

入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化

里
民

權
街

52
號

1樓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柏

村
明

新
街

42
6巷

22
號

6樓
之

2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中
正

里
東
寧

路
2段

6號

轉
讓

登
記

減
資

變
更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勝
利
六

街
68

號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忠
孝

村
孝
五

街
49

巷
8號

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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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正

村
達
生
六

街
2號

1樓
外

縣
市
遷

入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明
德

街
26

4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上
館

里
生

產
街

13
2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文

興
路

2段
11

號
所

在
地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崙

里
中

華
路

24
3號

1F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福

德
街

90
號

1樓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德
盛

村
德

興
路

17
8號

1樓

所
在

地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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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業
務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出
資

額
變

更 合
夥

人
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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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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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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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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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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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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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本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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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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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負

責
人

出
資

額
變

更
項

目

核
准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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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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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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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印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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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數

合
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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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10
91

21
4

10
90

30
39

74
72

79
26

99
角
落
義
式
廚
坊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80

00
0

羅
孝
煌

80
00

0

10
91

21
4

10
90

30
39

85
85

22
98

09
禾
展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10

00
00

賴
藝

文
10

00
00

10
91

21
4

10
90

30
39

60
87

33
62

35
卡
爾
斯

國
際

企
業

營
業

中
合

夥
汽

車
修

理
業

20
00

00
王

俊
祺

12
00

00

10
91

21
4

10
90

30
39

84
87

33
74

73
骰
子
燒
烤
店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許
鴻
綿

20
00

00

10
91

21
4

10
90

30
39

72
87

44
58

46
越
香
台
越
美
食
小
吃
店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60

00
0

謝
瑪
莉

60
00

0

10
91

21
4

10
90

30
39

79
87

44
79

42
瑞

森
空

間
設

計
營

業
中

獨
資

室
內

裝
潢

業
16

80
00
余

建
毅

16
80

00

10
91

21
5

10
90

30
39

97
02

69
01

84
茹
愿
養
生
館

營
業

中
獨

資
瘦
身
美
容

業
50

00
0
姜
莉
芸

50
00

0

10
91

21
5

10
90

30
39

99
31

78
43

23
慕
澄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興
隆

路
三

段
３
３

號
一

樓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16
80

00
許

文
乾

16
80

00

10
91

21
5

10
90

30
39

94
34

92
17

64
水
珍
玥

設
計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獨

資
一
般
廣
告

服
務

業
10

00
0
廖

育
珍

10
00

0

10
91

21
5

10
90

30
39

92
40

98
41

26
綠
山

水
戶
外

用
品

商
行

營
業

中
合

夥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批

發
業

12
00

00
0

張
偉

程
60

00
00

組
織

變
更

10
91

21
5

10
90

30
39

90
41

16
80

02
永
春

農
產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農
作
物
栽
培

業
10

00
00

張
徽
義

10
00

00

10
91

21
5

10
90

30
39

88
72

70
68

42
日

富
文
具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60
00
曾
宇
薇

60
00

10
91

21
5

10
90

30
39

95
85

30
34

77
名
豐
自
動
化
實

業
社

營
業

中
合

夥
機

械
設

備
製
造

業
30

00
00

0
張
莞
平

18
00

00
0

10
91

21
6

10
90

30
40

27
13

49
14

71
合
懋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汽
車

修
理

業
20

00
00

張
茹
慧

20
00

00

10
91

21
6

10
90

30
40

13
17

32
60

01
雅
筑

工
程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上
舘

里
南
寧

路
９
８

巷
５
弄

２
９

號
１

樓
獨

資
電
纜

安
裝

工
程

業
20

00
00
蘇
秀
友

20
00

00

10
91

21
6

10
90

30
40

22
21

53
14

54
婕

登
美
麗
世
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義

里
中
正

東
路
３

２
７

號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10
00

0
林
秀
珠

10
00

0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莊
敬
五

街
22

5號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仁
義

路
65

號
外

縣
市
遷

入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泰
和

里
環

北
路

2段
18

0號
1樓

名
稱

變
更

組
織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嘉
豐
六

路
2段

1號

所
在

地
門

牌
整

改
編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文
化

路
48

號
1樓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仁
愛

路
56

之
1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縣
政

二
路

21
號

1樓

名
稱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鹿
鳴

里
5鄰
黃
梨

園
35

號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中

華
路

87
號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勢

村
明

德
街

66
號

名
稱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山

村
國

強
街

62
號

1樓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國

里
新
溪

街
14

7-
5號

負
責

人
改

名 合
夥

人
改

名 合
夥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泰
和

里
中

華
路

67
4號

1樓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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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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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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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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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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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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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資
本

額
區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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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元

以
上

10
91

21
6

10
90

30
40

28
21

58
23

60
全
欣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車
胎

零
售

業
49

90
00
詹

德
意

49
90

00

10
91

21
6

10
90

30
40

21
41

16
88

27
歌
媞
養
生
會
館

營
業

中
獨

資
瘦
身
美
容

業
16

80
00

賴
金
平

16
80

00

10
91

21
6

10
90

30
40

24
41

16
93

32
貝
宜
兒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日
常

用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張
富

榮
20

00
00

10
91

21
6

10
90

30
39

91
41

48
10

72
華
山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特
用
作
物
栽
培

業
21

00
00
范
振
楷

21
00

00

10
91

21
6

10
90

30
40

06
50

68
99

47
蒼
牛
訣
牛
肉
麵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崙

里
光

明
三

路
１

２
５

號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30

00
0

林
純
卉

30
00

0

10
91

21
6

10
90

30
40

07
82

01
29

48
鴻
展

人
力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電
焊

工
程

業
20

00
00
唐
龍

祥
20

00
00

10
91

21
7

10
90

30
40

36
42

15
20

14
士
亞
排
氣

管
營

業
中

獨
資

汽
車

及
其

零
件
製
造

業
20

00
00
汪
昀
鋒

20
00

00
增

資
變

更

10
91

21
7

10
90

30
40

34
72

79
02

84
順

發
工

業
社

營
業

中
合

夥
其

他
工

商
服

務
業

20
00

00
劉
彥
君

50
00

0
組

織
變

更

10
91

21
7

10
90

30
40

40
85

30
46

17
饕
粥
天

下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謝
揚

10
00

00

10
91

21
7

10
90

30
40

33
85

30
50

88
鑫

順
豐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合
夥

室
內

裝
潢

業
24

00
00

劉
曜
誠

12
00

00

10
91

21
8

10
90

30
40

51
14

82
07

04
昶
裕
實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機

械
器
具

零
售

業
20

00
00

吳
國
城

20
00

00

10
91

21
8

10
90

30
40

57
41

48
34

02
群
星
咖
啡
坊

營
業

中
合

夥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20
00

00
彭
思
淵

18
00

00

10
91

21
8

10
90

30
40

46
50

55
85

58
宏
海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建
築
物

公
共

安
全
檢
查

業
10

00
00
楊
心
緹

10
00

00

10
91

21
8

10
90

30
40

55
72

70
34

38
集
星
咖
啡
坊

營
業

中
合

夥
餐
館

業
20

00
00
彭
思
淵

10
00

00

10
91

21
8

10
90

30
40

15
78

02
45

98
大

順
衛
生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廢
棄
物
處

理
業

50
00

0
廖
秋
美

50
00

0

10
91

21
8

10
90

30
40

48
85

30
35

26
煜
豐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合
夥

室
內

裝
潢

業
20

00
00

張
寶

鎮
80

00
0

10
91

22
1

10
90

30
40

65
13

48
39

70
亞
都
髮
型

設
計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30

00
楊
佳
蓉

30
00

10
91

22
1

10
90

30
40

63
21

53
17

63
百
閎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勝

利
村

勝
利

路
２

段
７

２
號

一
樓

合
夥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羅

志
祥

50
00

0
名

稱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縣
政

二
路
南

段
26

號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興
隆

路
五

段
73

號

名
稱

變
更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東
興

村
中
山

路
3段

43
6號

1樓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東
安

里
育
賢

街
26

巷
4號

2樓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海

里
東

興
路

1段
87

1號
1樓

所
在

地
變

更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雙
溪

村
三
峰

路
二

段
27

1號
(臨
)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泰
和

里
環

北
路

一
段

29
9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莊
敬
五

街
65

號

名
稱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田

新
里
福

德
街

89
6號

1樓

出
資

額
變

更 合
夥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復

興
三

路
1段

11
2號

1樓
外

縣
市
遷

入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里
莊
敬
五

街
38

號
一

樓

組
織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興

里
嘉

興
路

38
4巷

17
號

1樓
負

責
人

改
名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成
功
五

街
76

號
1樓

組
織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東
光

里
4鄰
十
六

張
56

巷
29

號
1樓

所
在

地
變

更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田

新
路

17
6號

2樓
之

1

出
資

額
變

更 合
夥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仁
愛

路
31

號
1樓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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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變
更
登
記
清
冊

變
更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負

責
人

出
資

額
變

更
項

目

核
准

日
期

：
 1

09
/1

2 /
01

 至
 1

09
/1

2/
31

 
列

印
日

期
：

11
0/

01
/0

5 
  

 

家
數

合
計

：
12

5 
家

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10
91

22
1

10
90

30
40

68
42

16
81

99
鑫

富
發
運
動

彩
券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運
動

彩
券

經
銷

業
10

00
00
葉

興
樑

10
00

00
名

稱
變

更

10
91

22
1

10
90

30
40

59
67

98
10

50
景
泰

園
藝
苗
圃

營
業

中
獨

資
種
苗

零
售

業
20

00
00

0
魏

德
欣

20
00

00
0

10
91

22
1

10
90

30
40

73
87

44
80

55
枂

森
泉

水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飲

料
製
造

業
20

00
0
曾
淮
幃

20
00

0

10
91

22
2

10
90

30
40

84
02

68
81

30
小
島
咖
啡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劉
雪
宜

20
00

00

10
91

22
2

10
90

30
40

81
31

59
26

49
茶
香

園
茶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特
用
作
物
栽
培

業
50

00
0

徐
耀

良
50

00
0

10
91

22
2

10
90

30
40

80
49

94
56

45
徐
耀

良
茶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峨
眉

鄉
峨
眉

村
峨
眉
８
９

號
１

樓
獨

資
特

用
作
物
栽
培

業
50

00
00

徐
耀

良
50

00
00

10
91

22
2

10
90

30
40

77
82

28
45

47
富
騰

農
業

資
材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農
作
物
栽
培

業
10

00
00
李

育
芳

10
00

00

10
91

22
3

10
90

30
40

97
02

78
64

56
君
臨

西
服
男
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孝
勢

村
中
正

路
一

段
八
十

八
號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50
00
陳

建
文

50
00

10
91

22
3

10
90

30
40

92
41

16
91

15
明
月

光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化
學
原

料
批

發
業

24
50

00
黃
月
蓉

24
50

00

10
91

22
4

10
90

30
41

08
02

68
36

61
皇

冠
咖
啡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0

00
0
陳
嬿
如

20
00

0

10
91

22
4

10
90

30
41

02
82

01
72

11
若

一
室
內

裝
修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獨

資
除

許
可

業
務
外

，
得

經
營
法
令
非
禁
止
或
限
制

之
業

務
20

00
00
江
亞
璇

20
00

00

10
91

22
5

10
90

30
41

30
14

82
87

49
鼎
洋

飲
食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勢

村
成
功

路
１
９
３

號
１

樓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張
淑
貞

50
00

0

10
91

22
5

10
90

30
41

12
31

78
94

52
永
霖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合
夥

配
管

工
程

業
20

00
00
戴

國
旭

15
00

00

10
91

22
5

10
90

30
41

29
37

94
25

87
鮮

味
飲
食
店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張
淑
貞

50
00

0

10
91

22
8

10
90

30
41

34
40

98
62

91
佳
泰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作
物
栽
培

服
務

業
23

99
99

羅
健
泰

23
99

99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民
權

街
58

號
1F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新
埔

里
文

德
路

3段
28

0巷
9號

1樓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中
山

東
路

18
號

6樓
之

3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所
在

地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興

里
勝

利
十

二
街

82
號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新
竹

縣
峨
眉

鄉
湖

光
村

湖
農

新
邨

7號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南

新
里

11
鄰

新
城

33
之

8號
1樓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東
安

里
10
鄰
青
山

街
72

巷
10

號
1樓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雙

新
村
湳

坑
三

街
16

號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成
功
十

街
29

號
1樓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興

安
街

98
號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出
資

額
變

更 合
夥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重

興
村

建
興

路
二

段
69

9號
1樓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福

興
村

4鄰
圓
山
子

67
號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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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變
更
登
記
清
冊

變
更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負

責
人

出
資

額
變

更
項

目

核
准

日
期

：
 1

09
/1

2 /
01

 至
 1

09
/1

2/
31

 
列

印
日

期
：

11
0/

01
/0

5 
  

 

家
數

合
計

：
12

5 
家

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10
91

22
8

10
90

30
41

47
50

55
81

21
薇
菈

國
際
美
容
美
體

營
業

中
獨

資
按
摩

業
15

00
00

王
世
羽

15
00

00

10
91

22
8

10
90

30
41

41
50

69
14

86
邵
秀

蘭
訓
犬
學
苑

營
業

中
獨

資
其

他
動
物

服
務

業
10

00
00
邵
秀

蘭
10

00
00

10
91

22
8

10
90

30
41

44
77

99
75

39
三

妹
食

品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忠
孝

里
康
寧

街
１
５

２
號

獨
資

其
他
食

品
批

發
業

10
00

0
何
玉
平

10
00

0

10
91

22
8

10
90

30
41

39
82

01
00

76
炫
烽

車
業

營
業

中
獨

資
機

車
零

售
業

50
00

0
劉

人
瑋

50
00

0

10
91

22
8

10
90

30
41

38
82

28
50

52
胖
胖
美
食
坊

營
業

中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50

00
0
袁
穎

50
00

0

10
91

22
8

10
90

30
41

31
87

44
72

74
啓

榮
工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機

械
設

備
製
造

業
60

00
0
呂
標

榮
60

00
0

更
正

10
91

22
9

10
90

30
41

51
26

14
84

91
全

家
土
木
包

工
業

營
業

中
獨

資
土
木
包

工
業

10
00

00
0
李

資
堯

10
00

00
0

10
91

22
9

10
90

30
41

60
42

16
91

40
昭

富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藝

文
服

務
業

10
00

00
薛

富
才

10
00

00

10
91

22
9

10
90

30
41

72
47

00
25

41
建

興
汽

車
貨
運

行
營

業
中

合
夥

汽
車
貨
運

業
（
註

：
專
辦
搬

家
業

務
者

，
名

稱
應
標

明
「
搬

家
」
字
樣
）

16
80

00
00
陳

俊
凱

78
80

00
0

10
91

22
9

10
90

30
41

68
50

67
72

94
新
辰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18
00

00
高

彩
尹

18
00

00

10
91

22
9

10
90

30
41

73
78

01
38

74
賢

鴻
化

工
原

料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瑞

興
村
崁
頭

６
６
–
３

號
合

夥
其

他
化
學
製

品
批

發
業

10
00

00
0

林
榮
南

10
00

00

10
91

23
0

10
90

30
41

82
09

81
41

32
德
桓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德
盛

村
明

德
街
９
９

號
１

樓
獨

資
室
內

裝
潢

業
20

00
00

賴
紅
英

20
00

00

10
91

23
0

10
90

30
41

88
09

95
19

59
鑫
盛
通

信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儀

器
、
儀
表

安
裝

工
程

業
20

00
00

0
張

益
華

20
00

00
0

10
91

23
0

10
90

30
41

83
31

41
07

31
品

一
豆
漿

營
業

中
獨

資
餐
館

業
30

00
張

德
富

30
00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華
興
三

街
30

8號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聯

興
里

中
正

西
路

79
0巷

20
號

2樓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出
資

額
變

更 繼
承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莊
敬
南

路
11

2號
1樓

所
在

地
變

更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東
安

里
長

安
街

15
0巷

12
號

1樓

所
在

地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三
重

里
金
福

街
13

巷
40
弄

55
號

1樓

新
竹

縣
橫
山

鄉
大
肚

村
永

昌
街

62
號

1樓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仁
愛

里
沿
河

街
52

9巷
2號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溪
州

里
溪
州

路
81

巷
14

1號
1樓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出
資

額
變

更 合
夥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光

街
14

6巷
8號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增
資

變
更

出
資

額
變

更 合
夥

人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新
興

路
16

7之
3號

1樓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四
座

里
仁
愛

路
12

號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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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變
更
登
記
清
冊

變
更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負

責
人

出
資

額
變

更
項

目

核
准

日
期

：
 1

09
/1

2/
01

 至
 1

09
/1

2/
31

 
列

印
日

期
：

11
0/

01
/0

5 
  

 

家
數

合
計

：
12

5 
家

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10
91

23
0

10
90

30
41

81
31

78
92

99
予

新
科
技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電
器
承

裝
業

24
00

00
張
書
馨

24
00

00

10
91

23
0

10
90

30
41

89
40

98
08

51
鑫

竹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竹

東
里

東
寧

路
三

段
８
５

號
一

樓
獨

資
電

信
器

材
零

售
業

20
00

00
0

張
益

華
20

00
00

0

10
91

23
0

10
90

30
41

84
42

27
81

27
糸
島

織
物
創
作

社
營

業
中

獨
資

產
品

設
計

業
10

00
00
鍾
瓊
儀

10
00

00

10
91

23
1

10
90

30
42

04
02

79
74

48
竹

北
眼
鏡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醫
療

器
材

零
售

業
24

00
00
蕭
妙
朱

24
00

00

10
91

23
1

10
90

30
41

98
13

48
28

03
竹

仁
中
藥
房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中
山

路
５

１
７

號
獨

資
中
藥

零
售

業
50

00
0

吳
瑞
勤

50
00

0

10
91

23
1

10
90

30
41

93
19

65
55

82
大
亨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重

興
村

新
庄

路
３

巷
１
弄

１
２

號
１

樓
獨

資
10

00
00
李

志
豪

10
00

00

10
91

23
1

10
90

30
42

06
31

78
91

85
夏

村
冰

品
營

業
中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50

00
0

張
基
祖

50
00

0

10
91

23
1

10
90

30
42

19
50

70
55

24
良
也

居
商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其
他

農
畜

水
產

品
零

售
業

60
00

0
張
紹

良
60

00
0

10
91

23
1

10
90

30
42

09
72

70
23

68
大
福

日
式
食
堂

營
業

中
合

夥
餐
館

業
20

00
00
曾
麗
玲

50
00

0
組

織
變

更

10
91

23
1

10
90

30
42

03
82

01
72

96
誠
億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獨
資

其
他

工
程

業
20

00
00
朱
美
芳

20
00

00

10
91

23
1

10
90

30
42

10
87

33
56

70
陳

立
國
際

車
業

營
業

中
獨

資
汽

車
零

售
業

20
00

00
陳
向
宇

20
00

00

10
91

23
1

10
90

30
42

15
87

33
61

85
袒
誠
香
見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獨

資
化
粧

品
批

發
業

10
00

00
陳
星
羽

10
00

00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東
興

村
中
山

路
3段

51
9巷

9號
1樓

所
在

地
變

更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嘉
政
七

街
96

號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外

縣
市
遷

入 其
他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義

里
中

華
路

37
6之

1號
1樓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所
在

地
門

牌
整

改
編

轉
讓

登
記

增
資

變
更

負
責

人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其
他

工
程

業
(打

石
業
)(

營
造

業
除
外
)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嘉

興
路

14
2號

1樓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科
大

二
街

23
2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六

家
一

路
一

段
27

號
一

樓

新
竹

縣
五
峰

鄉
花

園
村

10
鄰
天

湖
23

0之
20

號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陸
豐

里
1鄰
荳
子
埔

17
之

3號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環

北
路

2段
12

3巷
8號

3樓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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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6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105210026C 號 

 

主旨：公告 109 年 12 月份「和誠企業社」等 97 家商業歇業登記事項。 

依據：商業登記法第 19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和誠企業社」等 97 家商號向本府申請商業歇業登記，業經本府核准登

記在案。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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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歇
業
登
記
清
冊

歇
業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負

責
人

出
資

額

10
91

21
6

10
90

30
40

12
08

69
29

40
和

誠
企

業
社

歇
業

獨
資

室
內

裝
潢

業
36

00
00

戴
輝

冠
36

00
00

10
91

23
0

10
90

30
41

76
08

69
57

56
揚

昇
工

程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麻
園

里
白

地
街

１
７

５
巷

１
８

弄
１

１
號

１
樓

獨
資

電
焊

工
程

業
（

在
客

戶
現

場
作

業
）

20
00

00
劉

淑
美

20
00

00

10
91

20
2

10
90

30
38

43
09

62
82

90
創

意
文

化
工

作
室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社

里
華

興
街

７
０

號
１

樓
獨

資
藝

文
服

務
業

30
00

0
郭

玟
伶

30
00

0

10
91

22
2

10
90

30
40

78
13

48
73

36
順

豐
行

歇
業

獨
資

家
具

、
寢

具
、

廚
房

器
具

、
裝

設
品

零
售

業
10

00
0

曾
乾

輝
10

00
0

10
91

22
5

10
90

30
41

23
13

49
33

71
翔

竑
資

訊
社

歇
業

獨
資

資
訊

軟
體

零
售

業
20

00
00

張
新

龍
20

00
00

10
91

22
5

10
90

30
41

25
13

49
33

92
宜

昌
汽

車
商

行
歇

業
獨

資
汽

車
拖

吊
業

20
00

00
張

毅
庭

20
00

00

10
91

20
2

10
90

30
38

35
14

82
87

06
以

馬
內

利
精

品
服

飾
店

歇
業

獨
資

服
飾

設
計

業
20

00
00

羅
淑

貞
20

00
00

10
91

20
9

10
90

30
39

24
17

32
30

04
金

山
吊

車
工

程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四
座

里
楊

新
路

１
段

正
義

巷
７

號
１

樓
獨

資
起

重
工

程
業

20
00

00
黃

金
山

20
00

00

10
91

20
2

10
90

30
38

49
17

33
34

10
吉

邦
實

業
社

歇
業

獨
資

室
內

裝
潢

業
50

00
0

蔡
桂

釧
50

00
0

10
91

23
1

10
90

30
41

97
17

33
45

58
翔

琪
茶

莊
歇

業
獨

資
製

茶
業

30
00

李
俐

瑩
30

00

10
91

22
9

10
90

30
41

48
19

64
04

83
阿

展
鵝

肉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中
正

東
路

１
６

３
號

１
樓

獨
資

小
吃

店
業

10
00

0
許

永
展

10
00

0

10
91

22
9

10
90

30
41

70
26

14
46

36
韋

成
企

業
社

歇
業

獨
資

食
用

油
脂

批
發

業
20

00
00

巫
韋

廷
20

00
00

10
91

22
2

10
90

30
40

89
26

14
54

03
大

元
泰

工
程

行
歇

業
獨

資
家

具
、

寢
具

、
廚

房
器

具
、

裝
設

品
零

售
業

15
00

00
黃

月
秀

15
00

00

10
91

22
3

10
90

30
40

94
26

14
68

19
旺

利
企

業
社

歇
業

獨
資

五
金

零
售

業
50

00
0

吳
嬌

燕
50

00
0

10
91

23
1

10
90

30
42

17
26

14
88

65
泰

揚
工

程
行

歇
業

獨
資

油
漆

工
程

業
60

00
0

簡
欣

怡
60

00
0

10
91

22
4

10
90

30
41

03
26

16
22

05
柏

元
冷

氣
工

程
行

歇
業

獨
資

電
器

批
發

業
60

00
00

劉
欽

元
60

00
00

10
91

20
1

10
90

30
38

28
26

66
44

89
嘉

仁
科

技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竹
東

里
惠

昌
街

２
３

號
獨

資
電

腦
及

事
務

性
機

器
設

備
零

售
業

15
00

00
蕭

家
仁

15
00

00

10
91

20
2

10
90

30
38

46
26

66
54

25
亞

原
農

產
行

歇
業

獨
資

農
作

物
栽

培
業

60
00

0
李

蕙
育

60
00

0

10
91

20
3

10
90

30
38

66
30

33
11

48
欣

宸
多

元
工

作
室

歇
業

獨
資

電
腦

及
事

務
性

機
器

設
備

零
售

業
30

00
張

運
欣

30
00

10
91

20
1

10
90

30
38

31
30

33
16

52
芬

畇
服

飾
歇

業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50

00
0

黃
珮

瑜
50

00
0

10
91

22
3

10
90

30
40

93
30

33
42

00
萬

豐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北
斗

里
光
明

路
２

巷
３

號
１

樓
獨

資
五

金
零

售
業

50
00

0
余
福
訓

50
00

0

10
91

23
1

10
90

30
42

01
30

35
36

40
松
蒼
木

器
行

歇
業

獨
資

製
材

業
20

00
00
彭
松
鏞

20
00

00

10
91

21
4

10
90

30
39

83
31

41
12

74
采
奕
廣
告

社
歇

業
獨

資
一
般
廣
告

服
務

業
20

00
0
彭
俊
賢

20
00

0

10
91

20
4

10
90

30
38

73
34

92
59

66
柒

中
柒
煙
酒

商
行

歇
業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10

00
00

吳
仲
民

10
00

00

10
91

23
1

10
90

30
41

94
37

94
14

33
興

家
企

業
社

歇
業

獨
資

油
漆

工
程

業
20

00
00
田
春
梅

20
00

00

10
91

23
1

10
90

30
42

14
37

94
44

19
民

和
企

業
社

歇
業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0

00
00
董
禕

20
00

00

10
91

20
2

10
90

30
38

39
40

98
13

03
安
妮

美
食

歇
業

獨
資

餐
館

業
60

00
林

欣
玟

60
00

10
91

21
1

10
90

30
39

68
41

16
59

49
乾
郎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二

重
里
自
由

街
１

２
０

巷
９

號
三

樓
之
４

獨
資

其
他

工
程

業
10

00
00
林
春
妹

10
00

00

10
91

21
4

10
90

30
39

80
41

47
91

10
長
安
膳

食
企

業
社

歇
業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常
佰
斌

50
00

0

10
91

21
8

10
90

30
40

50
41

48
07

41
鄉
親
音
樂

小
館

歇
業

獨
資

飲
酒

店
業

20
00

00
陳
振
豪

20
00

00

10
91

20
7

10
90

30
39

09
41

48
39

86
亞
格

文
創
禮
贈

品
百
貨

行
歇

業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批
發

業
24

00
00
范
智
鈞

24
00

00

10
91

20
1

10
90

30
38

32
42

16
54

80
天
上

人
間

美
容
會
館

歇
業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50

00
0
陳
達
茂

50
00

0

10
91

23
0

10
90

30
41

79
42

16
58

54
小
柚
子

商
行

歇
業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50
00

0
董

家
慶

50
00

0

10
91

22
8

10
90

30
41

35
42

16
67

82
紫
光
能

科
技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員

山
村
忠
信

街
３
４

號
獨

資
除

許
可

業
務
外

，
得
經

營
法
令
非
禁
止
或
限
制
之

業
務

20
00

00
蔡
綺
玲

20
00

00

10
91

23
1

10
90

30
42

20
42

16
76

83
豐
福

小
吃

店
歇

業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劉
純

發
20

00
00

10
91

21
4

10
90

30
39

70
47

12
82

95
臺
富

電
料

五
金

行
歇

業
獨

資
五

金
批

發
業

90
00
温
傳
富

90
00

10
91

22
9

10
90

30
41

64
47

19
77

57
新
智

仁
藥
局

歇
業

獨
資

西
藥

零
售

業
90

00
葉
玉
英

90
00

10
91

22
1

10
90

30
40

69
48

40
01

67
永
福
建
材

行
歇

業
獨

資
五

金
批

發
業

35
00

0
蕭
松

正
35

00
0

10
91

20
1

10
90

30
38

25
49

85
00

62
薇
杏

企
業

社
歇

業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25

00
00
詹
佳

蕙
25

00
00

10
91

22
1

10
90

30
40

71
50

55
46

66
分
享
咖
啡

歇
業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50
00

0
邱
素
湄

50
00

0

10
91

23
0

10
90

30
41

71
50

55
49

12
大
濰

商
業
坊

歇
業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80
00

0
周
青
霖

80
00

0

10
91

23
0

10
90

30
41

77
50

55
51

87
東

和
不
動

產
仲
介
經
紀

企
業

社
歇

業
獨

資
不
動

產
仲
介
經
紀

業
（
註
：
經

營
國
外
不
動

產
仲
介

業
務
者

，
以
「
公
司
」
為
限
。

）
24

00
00
徐

永
智

24
00

00

10
91

23
1

10
90

30
42

16
50

55
59

53
十
全
九

美
健
康
生
活
館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新
興

路
忠
信

四
巷

２
６

號
一

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20

00
00
陳
宇
凡

20
00

00

10
91

23
1

10
90

30
41

96
50

68
90

46
富
森

商
行

歇
業

獨
資

電
信

器
材

批
發

業
20

00
00
林
婉
詩

20
00

00

核
准

日
期
：

 1
09
/1

2/
01

 至
 1

09
/1

2/
31

 
列
印

日
期
：

11
0/

01
/0

5 
   

家
數
合

計
：

97
 家

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勢
村
達
生

路
15

0號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山
崎
村
福
德

街
10

0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寧

里
北

興
路

1段
95

巷
9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長
嶺
村

中
平

路
2段

27
6巷

23
號

1F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湖
鏡
村
八
德

路
一

段
78

1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大
勇

路
1巷

66
號

2樓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上
寮

里
義
民

路
二

段
53

0巷
66

弄
15

5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國

里
新
溪

街
12

3-
5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福

興
路

91
8號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北
斗

里
7鄰
光
明

路
2巷

3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崙

里
光
明

6路
39

2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五
豐

里
五

豐
街

22
巷

12
弄

12
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長
安
村

北
窩

路
18

號

新
竹

縣
橫

山
鄉

大
肚
村

中
豐

路
二

段
35

6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竹
東

里
長
春

路
2段

11
7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里

東
興

路
一

段
95

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興

里
東

興
路

1段
91

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正
村

3鄰
達
生

路
一

段
27

9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大
鄉

里
大
林

路
16

5巷
26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隘
口

里
3鄰
高
鐵
九

路
61

巷
22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竹
東

里
長
春

路
2段

77
號

1樓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長
嶺
村
八
德

路
2段

95
0巷

8弄
5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北
興

路
1段

48
0巷

2號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義
民

路
3段

11
3巷

13
弄

1號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光
明
六

路
東
二

段
60

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縣
政
二

路
55

號
一

樓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田

新
里

義
民

路
一

段
72

號
1F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石
光

里
6鄰

46
之

4號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山
崎
村
建

興
路

1段
46

號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上
舘

里
中

豐
路

2段
28

1號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二

重
里
明
星

路
21

6巷
6號

1樓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五
豐

里
自
強

路
24

號
1F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福
德

里
三
民

路
27

4號
1樓

新
竹

縣
橫

山
鄉
沙
坑
村

中
豐

路
3段

66
之

2號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竹
東

里
東
寧

路
三

段
81

號
1樓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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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歇
業
登
記
清
冊

歇
業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負

責
人

出
資

額

核
准

日
期
：

 1
09
/1

2/
01

 至
 1

09
/1

2/
31

 
列
印

日
期
：

11
0/

01
/0

5 
   

家
數
合

計
：

97
 家

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10
91

21
6

10
90

30
40

10
50

68
92

90
久

揚
企

業
社

歇
業

獨
資

電
器
承

裝
業

20
00

00
鍾
政
全

20
00

00

10
91

22
1

10
90

30
40

74
50

69
19

16
儷
百
佳

精
品
館

歇
業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30
00

0
陳

俐
雯

30
00

0

10
91

23
1

10
90

30
41

92
67

99
48

00
福

昌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仁
安

里
十
鄰
拱
子
溝

２
７

號
獨

資
交
通

號
誌
安

裝
工

程
業

（
特

許
業

務
除
外

）
20

00
00

黃
瑞
娥

20
00

00

10
91

20
3

10
90

30
38

65
72

70
35

62
八
庵

小
食
堂

歇
業

獨
資

餐
館

業
88

00
0

吳
旻
錡

88
00

0

10
91

20
1

10
90

30
38

29
72

70
39

16
小

農
茶
舖

歇
業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0
00

00
謝
佳
玲

20
00

00

10
91

23
1

10
90

30
41

95
72

70
58

00
加
草

商
行

歇
業

獨
資

茶
葉

批
發

業
20

00
00
陳
秋

芬
20

00
00

10
91

22
5

10
90

30
41

26
72

70
62

50
永
旭

企
業

社
歇

業
獨

資
起

重
工

程
業

20
00

00
何
志
鵬

20
00

00

10
91

20
1

10
90

30
38

22
72

79
03

34
紫

園
休
閒

農
場

歇
業

獨
資

餐
館

業
30

00
陳

在
紀

30
00

10
91

23
0

10
90

30
41

90
72

79
05

93
青
畑
九

號
歇

業
獨

資
烘
焙
炊
蒸

食
品

製
造

業
10

00
00
洪

怡
如

10
00

00

10
91

22
8

10
90

30
41

46
72

79
10

02
青

山
木
材

行
歇

業
獨

資
建
材

零
售

業
50

00
0

李
阿
樟

50
00

0

10
91

21
8

10
90

30
40

53
72

79
20

17
葉

記
食
堂

歇
業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陳

文
真

50
00

0

10
91

21
6

10
90

30
40

20
72

79
30

64
風
雲

企
業

社
歇

業
獨

資
廢

車
船
解

體
及
廢
鋼
鐵

五
金
處
理

業
24

90
00

張
浩
峰

24
90

00

10
91

21
0

10
90

30
39

40
77

99
63

78
華
視
錄
影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華
里

東
寧

路
５
鄰

６
８

７
號

獨
資

其
他

服
務

業
30

00
鄧
浪
炎

30
00

10
91

22
8

10
90

30
41

44
77

99
75

39
三
妹

食
品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忠
孝

里
康
寧

街
１

５
２

號
獨

資
其
他

食
品

批
發

業
10

00
0
何
玉
平

10
00

0

10
91

22
2

10
90

30
40

76
78

01
98

35
魚
勢
坊
水
族
館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大
鄉

里
２

０
鄰

大
林

路
１

１
０

號
１

樓
獨

資
其
他

農
畜
水

產
品

零
售

業
30

00
古

美
清

30
00

10
91

22
2

10
90

30
40

85
80

77
25

13
三
色
菫
拼

布
坊

歇
業

合
夥

書
籍

、
文

具
零

售
業

80
00

0
徐

中
秀

40
00

0

10
91

21
8

10
90

30
40

54
82

00
40

89
福

元
町

小
吃

店
歇

業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朱
明
達

10
00

00

10
91

21
4

10
90

30
39

76
82

00
95

08
鑫

發
工

程
行

歇
業

獨
資

園
藝

服
務

業
24

00
00
賴

正
傑

24
00

00

10
91

20
4

10
90

30
38

83
82

01
05

27
晶
荷
手

作
企

業
社

歇
業

獨
資

清
潔

用
品

製
造

業
10

00
00
陳
隆
豪

10
00

00

10
91

20
2

10
90

30
38

45
82

01
09

77
果
妮

家
企

業
社

歇
業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10

00
0
詹
芳

瑜
10

00
0

10
91

20
8

10
90

30
39

21
82

01
25

51
宏

大
工

程
行

歇
業

獨
資

金
屬
結
構

及
建
築

組
件

製
造

業
20

00
00

吳
金
土

20
00

00

10
91

21
4

10
90

30
39

73
82

01
69

01
天
天
來

小
吃

店
歇

業
獨

資
餐
館

業
30

00
莊
慶
國

30
00

10
91

21
5

10
90

30
39

93
82

28
37

71
台
雞

店
小

吃
店

歇
業

獨
資

餐
館

業
30

00
0
彭

成
忠

30
00

0

10
91

20
7

10
90

30
38

98
82

28
81

84
靜
心
冰
菓

店
歇

業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50
00

0
許
耕
彰

50
00

0

10
91

20
4

10
90

30
38

80
82

28
91

08
誠

竑
企

業
社

歇
業

獨
資

電
子
材
料

批
發

業
20

00
00
陳

誠
專

20
00

00

10
91

22
3

10
90

30
40

95
82

28
93

47
淳
鮮

茶
飲
料

店
歇

業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50
00

0
張
應
歷

50
00

0

10
91

20
8

10
90

30
39

11
85

19
54

83
寶

豐
企

業
社

歇
業

獨
資

日
常

用
品

零
售

業
10

00
0
王
子
健

10
00

0

10
91

22
2

10
90

30
40

87
85

19
68

99
盡
倫

小
吃

店
歇

業
獨

資
餐
館

業
15

00
00
陳
勁
綸

15
00

00

10
91

22
9

10
90

30
41

49
85

19
71

72
久
富

工
程

行
歇

業
獨

資
24

00
00
林

秀
芳

24
00

00

10
91

20
4

10
90

30
38

86
85

19
83

13
藝
芳

商
行

歇
業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蕭
嘉
鋆

20
00

00

10
91

22
4

10
90

30
41

11
85

19
91

22
宏
鈺

油
品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愛
勢
村
信

義
街

１
７

巷
３

６
號

獨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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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6 日 

發文字號：府產城字第 1090394083B 號 

 

主旨：為公開展覽「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新竹縣轄部分）（園區三、五路

地區）細部計畫（變更園區服務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特此公告周

知。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3 條、第 28 條暨同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6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日期：110 年 1 月 11 日起計 30 天。 

二、公開展覽地點： 

(一) 新竹縣寶山鄉公所、本府產業發展處。 

(二) 新竹縣都市計畫網（https://urbanplan.hsinchu.gov.tw/）「最新消息」或「都

市計畫公展書圖」點選本計畫案名。 

三、公開展覽說明會日期及地點：訂於 110 年 1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整假

寶山鄉大崎村集會所（新竹縣寶山鄉大崎村 16 鄰雙園路一段 6 巷 32 號）舉

辦說明會。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計畫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

明姓名及地址向本府產業展處提出。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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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12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105210105 號 

 

主旨：公告廢止新能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廠證記。 

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0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工廠登記資料 

(一) 工廠登記編號：99700579 

(二) 廠名：新能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 廠址：新竹縣湖口鄉湖南村 10 鄰光復北路 16 號一、二樓,16 之 1 號 

(四) 工廠負責人：曾盛誠 

(五) 產業類別：26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28 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 

(六) 主要產品：264 光電材料及元件、281 發電、輸電及配電機械 

二、前揭工廠因有事實足以認定工廠自行停工超過 1 年，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0 條規定，公告廢止其工廠登記。 

三、廢止工廠登記後之廠地及廠房請依有關法令規定使用。 

四、對本處分如有不服者，得於本處分公告之次日起 30 日內備具訴願書正、副本

（均含附件）及本處分書影本各乙份，經由本府向經濟部提起訴願。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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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12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105210103 號 

 

主旨：公告廢止台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廠證記。 

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0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工廠登記資料 

(一) 工廠登記編號：04000555 

(二) 廠名：台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 廠址：新竹縣湖口鄉鳳凰村中華路 120 號 4 樓（部份使用） 

(四) 工廠負責人：李曙男 

(五) 產業類別：29 機械設備製造業 

(六) 主要產品：293 通用機械設備 

二、前揭工廠生產設備已搬遷，經認定無製造、加工之事實，依據工廠管理輔導

法第 20 條規定，公告廢止其工廠登記。 

三、廢止工廠登記後之廠地及廠房請依有關法令規定使用。 

四、對本處分如有不服者，得於本處分公告之次日起 30 日內備具訴願書正、副本

（均含附件）及本處分書影本各乙份，經由本府向經濟部提起訴願。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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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12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105210096 號 

 

主旨：公告廢止聖金企業社工廠證記。 

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0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工廠登記資料 

(一) 工廠登記編號：04000509 

(二) 廠名：聖金企業社 

(三) 廠址：新竹縣竹北市白地里中正西路 1596 之 5 號 

(四) 工廠負責人：羅武秀 

(五) 產業類別：22 塑膠品製造業、25 金屬製品製造業 

(六) 主要產品：220 塑膠製品、259 其他金屬製品 

二、前揭工廠生產設備已搬遷，經認定無製造、加工之事實，依據工廠管理輔導

法第 20 條規定，公告廢止其工廠登記。 

三、廢止工廠登記後之廠地及廠房請依有關法令規定使用。 

四、對本處分如有不服者，得於本處分公告之次日起 30 日內備具訴願書正、副本

（均含附件）及本處分書影本各乙份，經由本府向經濟部提起訴願。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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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14 日 

發文字號：府產城字第 1105210152B 號 

 

主旨：為公告發布實施「變更竹北（縣治附近地區）細部計畫（修訂第二種商業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特此公告周知。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3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旨揭計畫案自民國 110 年 1 月 15 日起生效。 

二、公告地點： 

(一) 新竹縣竹北市公所、本府產業發展處。 

(二) 新竹縣都市計畫網：（https://urbanplan.hsinchu.gov.tw/）「最新消息」或「

都市計畫」-「都市計畫書」點選本計畫案名。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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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14 日 

發文字號：府產城字第 1100331537B 號 

 

主旨：為公開展覽「擴大及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新竹縣轄（寶山

鄉部分）（配合新竹科學園區（寶山用地）第 2 期擴建計畫）案」暨「擬定新

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新竹縣轄（寶山鄉部分）（配合新竹科學園區（寶山

用地）第 2 期擴建計畫）細部計畫案」，特此公告周知。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第 23 條、第 28 條暨同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6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日期：110 年 1 月 18 日起計 37 天。 

二、公開展覽地點： 

(一) 新竹縣寶山鄉公所、本府產業發展處。 

(二) 新竹縣都市計畫網（https://urbanplan.hsinchu.gov.tw/）「最新消息」或「都

市計畫公展書圖」點選本計畫案名。 

三、公開展覽說明會日期及地點： 

(一) 第一場次：110 年 2 月 6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整。 

(二) 第二場次：110 年 2 月 6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整。 

(三) 地點：保生宮打中午場地【由保生宮（新竹縣寶山鄉大崎村大雅一街 88

號）沿大雅一街往南走約 250 公尺即可抵達會場】辦說明會。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計畫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

明姓名及地址向本府產業展處提出。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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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6 日 

發文字號：府工使字第 1103630051 號 

 

主旨：公告本府委託「中華民國昇降設備安全檢查協會等 8 家檢查機構」執行本縣

建築物昇降設備暨機械停車設備之竣工檢查及定期安全檢查，並代為核發使

用許可證。 

依據：建築法第 77 條之 4 第 2、3 項及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 

公告事項： 

一、委託經內政部指定合格之「中華民國昇降設備安全檢查協會」、「臺灣停車設

備暨昇降設備安全協會」、「中華民國建築物昇降暨機械停車設備協會」、「台

灣立體停車機械產業協會」、「高雄市機械安全協會」、「中華起重升降機具協

會」、「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台灣昇降設備檢查促進安全協會」等

8 家昇降設備暨機械停車設備檢查機構，於本縣轄內執行建築物昇降設備暨

機械停車設備之竣工檢查及定期安全檢查業務，並代為核發使用許可證。 

二、委託檢查設備類別： 

(一) 設置於合法建築物之昇降機、自動樓梯或其他類似之昇降設備。 

(二) 附設於合法建築物，以機械搬運或停放車輛之停車設備、汽車用昇降機

或旋轉臺。 

三、委託期間：自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 

四、旨揭檢查機構執行昇降設備及機械停車設備檢查費用，由申請人依各檢查機

構所訂之收費標準支付；本府不另行支付或收取委託檢查及代核發使用許可

證等相關費用。 

五、本委託事項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未經本府依法辦理公告委託者，不得

逕行辦理本府轄區建築物昇降設備暨機械停車設備檢查業務。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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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12 日 

發文字號：府勞福字第 1103930157 號 

 

主旨：茲公告評鑑委託辦理本縣 108 年度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單位事宜。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十六條。 

公告事項：評鑑結果如下 

一、台灣多元技能教育發展協會辦理「早點午餐料理製作班」評鑑總分 75，等第

乙等。 

二、新竹縣按摩職業工會辦理「視障按摩技術提昇在職訓練班」評鑑總分 81，等

第甲等。 

三、中華民國全競利促進協會辦理「文書處理暨網路行銷班」評鑑總分 74，等第

乙等。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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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13 日 

發文字號：府勞福字第 1103930169 號 

 

主旨：為辦理本縣 110 年度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公告委託辦理事宜。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三十五條第 4 項暨同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及「新竹縣

政府委託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作業原則」。 

公告事項： 

一、委託對象：經政府立案之身心障礙機構、團體、就業服務機構、機關或學校。 

二、委託事項：辦理 110 年度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事宜。 

三、委託實施期限：110 年度。 

四、辦理方式：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適性各職類職業訓練班 

(一) 訓練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１、委訓單位。 

２、委訓職類。 

３、委訓人數及班次。 

４、計畫辦理緣由。 

５、訓練期限及起迄日期。 

６、學科及技能具體之訓練目標。 

７、訓練對象具備之資格、條件。 

８、學科及術科之訓練方式。 

９、師資名冊。 

１０、教學環境簡圖及設備規格照片（無障礙設施設備）。 

１１、訓練費用：經費結構表。 

１２、結訓後輔導就業計畫及目標。 

１３、契約書乙式參份。 

(二) 招生對象：滿 15 歲以上，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具有工作能力及工作

意願之身心障礙者。 

(三) 訓練期程：110 年度內。 

(四) 場地自備。（限新竹縣轄內） 

五、送件期限：自即日起至 110 年 1 月 29 日止。 

六、收件地點：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十號（請註明本府勞工處收） 

七、本年度需求： 

(一) 養成訓練班：訓練期程最長六個月，日間全日制實施，每日訓練六小時

，每週訓練五日為原則。 

(二) 進修訓練班：訓練期程最長六個月，應於夜間或假日實施，每個月訓練

時數不得低於十二小時，最高六十小時。 

八、委託對象基本條件： 

(一) 必須具備辦理職業訓練之實務經驗並有積極之意願提供身心障礙者職業

訓練及結訓後之就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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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必須組織健全，具備良好行政作業能力，並能依會計作業規定，完成經

費結報核銷。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15 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毒防字第 1108550057 號 

 

主旨：公告展延指定精神醫療機構公告 1 份，請查照。 

依據：「精神衛生法」第 32 條第 5 項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第 6 條、第

7 條及第 8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本縣展延指定精神醫療機構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法人仁慈醫院，有效期

間自 110 年 1 月 18 日至 113 年 1 月 17 日止。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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